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98號

上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岳世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世明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

度交易字第400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529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經綜合本案全卷證據後，以證人

即告訴人洪王玉英所為不利被告郭岳世之指證存有瑕疵，且

無其餘證據足以補強證人洪王玉英指證內容之真實性，因認

檢察官所提證據，不能證明被告犯過失傷害罪，而對被告為

無罪之判決，經核其認事用法、證據之取捨，均已詳為敘

明，尚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

(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證人即當日受理案件之員警吳漢陽於

原審證述之情與告訴人所述相符，且依證人吳漢陽所證，可

認被告辯稱該2犬平時都會以繩索拴住，晚上放風時都會有

人在旁看顧一情，顯不足採。又被告於警詢時供稱：其飼養

之該2金黃色犬隻曾追逐車輛等語，而證人即漁塭主人涂進

得於原審到庭證稱：他去養蝦時，有看過附近有很多野狗，

但沒有被野狗咬過等語，參酌犬隻有地域性，若有陌生人侵

入其領域，就會被攻擊，可知告訴人是因為侵犯被告所飼養

犬隻之領域而被追逐咬傷，而野狗（流浪狗）較無地域概

念，故告訴人應是被被告所飼養犬隻咬傷，而非流浪狗。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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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若被告所飼養犬隻確實拴綁在家裡，於告訴人對其請求

賠償時，當可明確告知非其犬隻所為，亦不需要請保險員洽

談保險理賠一事。末者，告訴人腿部之傷勢嚴重，可見當時

犬隻撕咬的力道不小，其牙齒應留有告訴人之肉屑，可採集

被告所飼養2隻黃金色犬隻口腔齒縫是否有告訴人之DNA，即

可補強告訴人之證述。原審不察，遽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自

嫌速斷而有所未洽，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

等語。

三、經查：

　㈠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

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蓋告訴人

因為與被告常處於對立立場，其證言的證明力自較一般與被

告無利害關係之證人證述薄弱。從而，告訴人雖立於證人地

位而為指證及陳述，縱其指述前後並無瑕疵，仍不得作為有

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

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而為通常

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所謂補

強證據，參考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自白補強法則的意

旨，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而已。當係指除該證

言指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

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

仍須因補強證據與待補強之證言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

得確信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5115號判決

意旨參照）。

　㈡告訴人固於警詢時、偵查中及原審均一致指證遭被告所飼養

之本案犬隻咬傷等語，惟原判決係綜合告訴人歷次證述，參

酌證人吳漢陽於原審所為之證述內容，據以認定告訴人關於

咬傷其之犬隻行進路線之證述，前後不一而有瑕疵，經核原

判決此部分認定與卷內資料相符，並無任何違誤可指。又告

訴人於原審初證稱：有2隻金毛的狗從苦瓜園衝出來把我撲

倒，然後咬我，咬完後跑向苦瓜園。路邊有種苦瓜，狗從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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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園出來追、咬我之後，我坐在地上眼睜睜看狗又跑回苦瓜

園那邊，不知道狗跑去何處，因為附近都是田，所以狗跑去

哪裡我看不到等語（見原審卷第266、269至271頁），且依

告訴人所提出之本件案發地點照片（見原審卷第125頁），

可知告訴人所主張遭犬隻咬傷之本件案發地點距被告住處遠

達45公尺，該處並無法直接看見被告住處等情，此應即係告

訴人遭犬隻咬傷地點確無法直接看見被告住處，其始會為上

開陳述之原因，故堪認告訴人此部分所述應與事實相符，反

係告訴人嗣後於原審所證：有看見狗跑到被告房子裡等語

（見原審卷第271頁），因與客觀證據有所不合而難以採

信，是告訴人就咬傷其之犬隻行進方向之所證，顯然前後有

所矛盾，則告訴人所為咬傷其之犬隻跑回被告住處之證述，

自難採為對被告不利認定之依據。

　㈢告訴人係經由警員吳漢陽至被告住處所拍攝之本案犬隻照片

（見警卷第21頁），而指認其遭照片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

隻咬傷，然證人吳漢陽於本院證稱：因為告訴人沒有講確切

（咬傷她）的狗顏色，但因為我們到被告家中剛好這兩隻狗

沒有綁，所以只有拍這兩隻狗等語（見本院卷第145頁），

可認警方並未提供任何其他犬隻照片予告訴人指認，實難僅

憑單張照片即認告訴人之指認與事實相符，而應予以採信。

又證人吳漢陽於本院證稱：我接獲報案後有去被告住處訪

查，去訪查的時候被告家的大門是沒有關的，我們車子就開

進去，當時本案犬隻沒有繫繩。我們進去裡面的時候本案犬

隻有追車子，我們在被告住家外面的時候本案犬隻沒有跑出

來，因為被告大門到住家有一段路，所以進去之後本案犬隻

才有跟著等語（見本院卷第143、144頁），此等證述內容適

足證本案犬隻於員警駕車接近被告住處且未繫繩之狀態下，

猶未跑出被告住處門外追車，顯見依本案犬隻之習性縱具有

地域性，其領域範圍毋寧是在被告住處門內，則本案犬隻是

否真會跑至距被告住處遠達45公尺之處咬傷告訴人，乃大有

可疑，自難徒憑告訴人所主張之本件案發地點附近僅有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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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戶人家居住、被告經員警告知告訴人認遭其所飼養之本案

犬隻咬傷後偕同保險公司人員至告訴人住處洽談保險理賠及

欲致贈慰問金等情事，即遽認告訴人確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

犬隻咬傷之事實。

　㈣至證人王培堯於本院到庭作證之內容，乃事後陪同告訴人與

警方至告訴人所主張之本件案發地點訪查之過程，惟其未於

告訴人遭犬隻咬傷時在場，是證人王培堯所證之情自無從補

強告訴人指證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之真實性，而縱

告訴人在其所主張之本件案發地點曾向警方告知咬傷其之犬

隻行進方向，然證人王培堯於本院係證稱：我姑姑（即告訴

人）有跟警察說狗是從苦瓜園旁邊的方向進出的等語（見本

院卷第152頁），此情核與告訴人於原審初證稱之情相符

（見原審卷第266、269至271頁），證人王培堯此部分所證

仍無從證實告訴人曾親見咬傷其之犬隻跑回被告住處，及告

訴人係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等事實，且因本案並無

任何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告訴人所為不利被告指證之真實性，

實難徒憑證人王培堯於本院所證之情，而認被告確有為公訴

意旨所指之過失傷害犯行。此外，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採集

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口腔齒縫是否有告訴人之DNA，即可

補強告訴人之證述部分，因告訴人遭犬隻咬傷之日乃係民國

112年2月28日，而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於112年5月17

日即將本案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檢察官收

案後未對本案犬隻為採集告訴人之DNA之偵查作為，案經起

訴後始於113年7月16日原審審判期日為上開主張，斯時距案

發時已長達近1年半之久，若告訴人真係遭被告所飼養之本

案犬隻咬傷，經過如此長之時間，客觀上顯然無法自本案犬

隻口腔採得告訴人之DNA，此乃公眾週知之事實，故原判決

未為無益之調查及說明，並無未盡調查之違法，檢察官此部

分上訴意旨所認，殊不足採。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就告訴人是否遭被告所飼養之

犬隻咬傷，因告訴人之指證有瑕疵，且欠缺適格之補強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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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法證明，是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或其指出證明之方

法，未能使本院之心證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就被告是

否為公訴意旨所指之過失傷害犯行，仍有合理懷疑之存在，

自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審經詳細審理後，認檢察官所提證

據，不能證明被告犯過失傷害罪，而對被告為無罪之判決，

經核其認事用法、證據之取捨，均已詳為敘明，復經本院補

充理由如上，原判決所為認定並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僅

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重為爭執，

並未提出任何積極事證以證明被告犯罪，所執上訴意旨，指

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昕庭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郁如提起上訴，檢察官

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葉文博

　　　　　　　　　　　　　　　　　　　法　官　林家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周青玉

附件：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易字第400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岳世　

選任辯護人　陳世明律師

　　　　　　梁家豪律師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

5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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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岳世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郭岳世在其位於屏東縣○○鄉○○路00

號住處飼養犬隻2隻，明知依動物保護法第7條規定，其負有

防止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或

安寧之法律上義務，且應注意以繩索、鎖鍊拴住管束該犬隻

或為之戴上嘴套等防護措施，以防止該犬隻獸性發作時攻擊

他人，且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善

盡監督管理之責，於民國112年2月28日9時許，未以鎖鍊拴

住管束上開犬隻，放任犬隻自由奔走，適有告訴人洪王玉英

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上開地點旁堤防

道路時，遭上開犬隻追逐，以致人車倒地並遭犬隻咬傷，因

而受有左膝後側撕裂傷10公分、左膝皮膚缺損併細菌感染4

乘以4公分、2乘以2公分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

前段過失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同法第161條

第1項明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

證明之方法；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

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

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

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

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

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

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

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

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

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

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被害人係被告

以外之人，是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本質上固屬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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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然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

相反之立場，所為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而有所偏頗，其

證明力顯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為

免過於偏重被害人之指證，有害於真實發現及被告人權保

障，被害人之陳述須無瑕疵可指外，尚須就其他方面調查，

有補強證據證明確與事實相符，始得採為被告論罪科刑之基

礎。所謂無瑕疵，係指被害人所為不利被告之陳述，與社會

上之一般生活經驗或卷附其他客觀事證並無矛盾而言（最高

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667號、112年度台上字第3932號判決

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過失傷害犯行，無非係以證人即告

訴人洪王玉英於偵查中之證述、警員歷次偵查報告、經被告

及告訴人確認之本案犬隻照片、112年4月17日安泰醫療社團

法人安泰醫院診斷證明書、告訴人傷勢照片、機車毀損照片

及維修估價單、現場照片及google地圖截圖等證據為其主要

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警察所拍攝之2隻犬隻（下稱本案犬隻）為

其所飼養、管理，惟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當日是

警察到我家查訪，見到我所飼養之本案犬隻，經我同意後拍

攝本案犬隻的照片，但本案犬隻平日白天都有綁繩，因此追

逐、咬傷告訴人之犬隻並非我所飼養之本案犬隻等語（見本

院卷第84至91頁、第240、264頁）。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

稱：檢察官僅以告訴人之指訴遽認告訴人係於屏東縣○○鄉

○○路00號旁堤防道路（下稱本案堤防道路）遭犬隻追逐、

咬傷，且追逐、咬傷告訴人之犬隻即為警方前往被告住處中

拍攝、由被告飼養之本案犬隻，然並無補強證據足以補強告

訴人之指訴，從而依據卷內證據無法辨識告訴人係於何處受

傷，且本案犬隻平日白天都有綁繩，因此咬傷告訴人的犬隻

應為附近之流浪狗等語（見本院卷第84頁、第240至241頁、

第265頁、第302至303頁）。

五、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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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被告居住於屏東縣○○鄉○○路00號，並飼養本案犬隻，警

察於112年2月28日至被告住處查訪，所拍攝之犬隻照片乃本

案犬隻等節，為被告所坦認（見本院卷第88至89頁、第265

頁），核與證人洪王玉英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程序中之

證述大致相符，復有本案犬隻照片可參（見警卷第19至21

頁）；而告訴人於112年2月28日騎乘機車時，遭犬隻追逐，

因而人車倒地並遭犬隻咬傷，致受有左膝後側撕裂傷10公

分、左膝皮膚缺損併細菌感染4乘以4公分、2乘以2公分之傷

害等事實，業據證人洪王玉英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程序

中證述明確，復有上開診斷證明書、傷勢照片、機車毀損照

片及維修估價單、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113年2月22日

113東安醫字第0162號函及所附就醫紀錄、病歷影本等證據

可憑，且為被告及辯護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8至89頁、

第265頁），是此部分事實，均首堪認定。是本案所應審究

者為：證人洪王玉英是否於本案堤防道路遭犬隻追逐、咬

傷？追逐、咬傷證人洪王玉英之犬隻，是否即為本案犬隻？

　㈡證人洪王玉英固曾於偵查及審理程序中均明確指證，但告訴

人就其被害經過之指證除須無瑕疵可指外，尚須調查其他補

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確有相當之真實性，始得採為論罪科刑

之依據，已如前述，是揆諸上開說明，本院即應審究告訴人

之指證是否無瑕疵，以及有無其他補強證據足以補強告訴人

上開指證之真實性，茲析述如下：

　　⒈證人洪王玉英之指證非全無瑕疵可指：

　　　⑴證人洪王玉英歷次證述如下：

　　　　①於警詢時指稱：當日行經本案堤防道路時，我遭2隻

狗追逐，跌倒後被狗咬傷，當晚報案後，經警察查訪

後得知咬傷我的2隻狗是被告所飼養，警察提供我指

認的照片，就是當天咬我的狗等語（見警卷第23至24

頁）；

　　　　②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稱：我確定警察所拍攝之照片

中的狗就是當日咬我的2隻狗，他們突然衝出來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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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又跑回去被告家，我先去醫院治療，再去報警，我

有跟警察說狗就是跑回被告家，我有跟2名警察回去

本案堤防道路確認，我跟警察說除了被告家沒有其他

住家，因此我可以確定養狗的就是被告家等語（見偵

卷第71至72頁）；

　　　　③於偵訊時則證稱：當天我騎經過被告住處附近的道

路，被告家的2隻狗衝出來咬我，咬到我趴在地上，

那2隻狗跑出來把我咬一咬之後，經過被告家的田

地，跑回被告家，因為派出所去拍照說是被告家的

狗，且那2隻狗咬完我後，有穿越被告家的田地回到

被告家，所以我可以確定咬傷我的狗就是被告家的狗

等語（見偵卷第149至150頁）；

　　　　④於本院審理程序時先證稱：當日我做工作，騎車經過

本案堤防道路，有2隻金毛的狗從苦瓜園衝出來把我

撲倒，然後咬我，咬完再跑向苦瓜園，我坐在地上看

著狗又跑回苦瓜園，當日我自行前往就醫，下午才跟

孫女一起去警局報案，我有帶警察去當天被狗咬的地

方，我因為腳不舒服，就先回去，沒有跟警察一起去

找狗，之後警察就自己去拍本案犬隻的照片，並拿他

們去被告住處拍本案犬隻的照片給我指認等語（見本

院卷第266至270頁），後證稱：我看到狗從苦瓜園跑

出來再跑回苦瓜園，我不知道狗跑去何處，我沒有看

到狗跑進去被告住處，只看到狗衝進苦瓜園，因為附

近都是田，所以狗跑去哪裡我看不到等語（見本院卷

第270至271頁），復又證稱：我有跟警察說狗是那間

住戶養的，因為魚塭都會養狗，狗又跑回那個方向，

狗是魚塭主人的，狗是跑回去被告房子裡，我有看到

狗跑進被告住處，苦瓜園過去是一間鐵厝，再過去就

是被告住處我有看到狗經過苦瓜園，跑進被告住處等

語（見本院卷第266至272頁）。

　　　⑵是綜觀證人洪王玉英之上開證述，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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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關於本案案發地點位於何處一節，證人洪王玉英於歷

次詢問、訊問程序中均證稱：我在112年2月28日9時

許行經本案堤防道路，突遭2隻犬隻追逐，因而人車

倒地，並遭2隻犬隻咬傷等語，堪認證人洪王玉英就

此節之證述尚屬一致，但並無任何證據可資補強。

　　　　②關於證人洪王玉英有無見及本案犬隻之完整行進路線

一節，證人洪王玉英之證述前後不一，顯有瑕疵可

指：

　　　　　❶證人洪王玉英於本院審理時關於有無親見犬隻完整

行向一節，先證稱：我有看到狗從苦瓜園衝出、再

跑回苦瓜園等語，並未敘及有無見到犬隻跑回被告

住處，反而明確證稱：因為附近都是田地而無法看

清楚犬隻實際上移動到何處等語，其後竟又證稱：

我有看到田地後方有鐵厝、再過去就是被告住處，

我有看到狗跑進被告住處，並稱有向警察表示狗是

被告住處所養等語，可見證人洪王玉英對於有無親

見犬隻之完整行進路線一節供述不一，且關於有無

告知警方伊認為犬隻為何人所飼養一節，核與證人

即承辦警員吳漢陽證述：當日陪告訴人返回本案堤

防道路時，告訴人沒有說狗的方向，我跟同事並不

知道狗的來向或去向等語及本案偵查過程不符（見

本院卷第280、35頁、警卷第5頁、偵卷第25、165

頁），顯見告訴人上開指證有誇大、渲染之情，且

與證人吳漢陽之證述相悖，足見證人洪王玉英此部

分指證，已難遽信。

　　　　　❷且參以證人洪王玉英歷次供述可知，證人洪王玉英

並未於第1次製作警詢筆錄時，即向承辦警員敘明

有親見犬隻之來去方向或與被告住處有何關聯，而

係經由承辦警員至本案堤防道路查訪，並經同行警

員執行其他職務之經驗而決定查訪被告住處，此情

並據證人吳漢陽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當日陪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頁



訴人返回本案堤防道路時，告訴人沒有說狗的方

向，我跟同事並不知道狗的來向或去向，當時因同

行同事之前有協助衛生局執行covid-19相關業務，

所以有印象附近某1戶人家有養狗，所以我跟同事

才依據同事之前的經驗跟記憶找到被告住處，告訴

人並沒有說明狗的方向，我們當時不知道狗是從哪

裡出來從哪裡回去等語甚明（見本院卷第280

頁）。且若證人洪王玉英確如其於本院審理期日所

證有親見犬隻跑回被告住處一事，則證人洪王玉英

於帶同警方至本案堤防道路後，本可直接指明咬傷

伊之犬隻跑進被告住處，然不論是依據證人洪王玉

英於警詢時之指訴、或承辦警員當庭所證：告訴人

不曾告知犬隻之去向等語、抑或是依偵查報告內容

與承辦警員當庭證述上開查獲被告住處有飼養犬隻

之經過，均可認證人洪王玉英應不曾於警詢中向警

方表示犬隻之來去方向，而是待警方於被告住處拍

攝到本案犬隻照片後，方為上開指證，足見證人洪

王玉英此部分之指訴，非無疑義。

　　　　　❸另證人洪王玉英雖指認警察當日查訪所拍攝照片中

之本案犬隻即為咬傷伊之犬隻等語。然考量證人洪

王玉英敘述追逐、咬傷伊之犬隻特徵時均僅稱：狗

是金黃色、是金毛的等語（見偵卷第150頁、本院

卷第266頁），並無指出其他具識別性之特徵，則

證人洪王玉英是否確能記憶、辨識追逐、咬傷其之

犬隻，已屬有疑；且而觀諸本案犬隻之照片，可知

本案犬隻之體型、毛色等項，並無足以使首次行經

該處且突遭犬隻追逐、咬傷之證人洪王玉英得以一

眼辨認之重大特徵，反而與辯護人所提出本案堤防

道路旁之流浪犬隻均有相當程度之相似性，此有本

案堤防道路旁流浪犬隻照片可參（見偵卷第105至1

29頁），益徵證人洪王玉英能否於遭犬隻追逐、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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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而驚慌之際，識別該等犬隻之外型、樣貌，進一

步於前往就醫、報警、返回本案堤防道路，經警偵

查後仍能準確辨識犬隻，要非無疑；再者，參以檢

察官提示上開流浪犬隻照片，向證人洪王玉英確認

照片中之犬隻是否為追逐、咬傷其之犬隻時，證人

洪王玉英先陳稱：咬我的狗是金黃色的，被證1-1

第3頁的那隻比較像，其他隻不是等語，復經檢察

官持本案犬隻照片向證人洪王玉英確認是否為追

逐、咬傷伊之犬隻後，證人洪王玉英則稱：是，照

片中2隻都是咬我的狗等語，而於檢察官訊問「你

認為這兩隻與你剛剛指認的被證1-1的第3頁的犬隻

是相同？」時，證人洪王玉英則稱：我覺得剛剛被

證1-1的第3頁長得有像追我、咬我的狗，但經查看

警員拍攝、被告住處犬隻之照片，我確定這2隻確

實是咬傷我的犬隻等語亦明（見偵卷第149至150

頁），足徵即使從證人洪王玉英之眼光以觀，本案

犬隻之外型與辯護人所提出本案堤防道路附近流浪

犬隻之外型，實難以區辨，故證人洪王玉英指證警

方提示照片中之本案犬隻即為追逐、咬傷伊之犬隻

等語，自有可疑。

　　⒉本案除證人洪王玉英上開證述外，尚無其他直接或間接證

據足以補強證人洪王玉英上開指證之真實性：

　　　⑴證人洪王玉英雖就其被害經過指證歷歷，然此僅為證人

洪王玉英之單一指訴，此情並據證人洪王玉英陳稱：我

說我在本案堤防道路被本案犬隻咬到的過程，現場沒有

其他看到，只有我自己而已等語甚明（見本院卷第268

頁），且查卷內並無事故發生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現場

跡證或目擊證人證詞等證據可佐，已可證本案確無客觀

證據或其他證人之證詞可佐證證人洪王玉英證詞之真實

性，是關於證人洪王玉英指訴其於本案堤防道路遭本案

犬隻追逐、咬傷等節，尚乏其他直接或間接證據可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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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補強之。

　　　⑵而證人吳漢陽雖係於本案堤防道路旁之被告住處查獲本

案犬隻，並拍攝本案犬隻照片，然偵查機關係參酌證人

洪王玉英指訴方前往本案堤防道路進一步查訪，亦即警

員顯係立基於證人洪王玉英上開對於案發地點等指證內

容而為偵查，並非警員親眼所見，可見證人吳漢陽對於

證人洪王玉英之被害地點或過程、是否為本案犬隻所侵

害等證述，實屬與證人洪王玉英指訴具同一性之累積證

據，自不足以作為補強證人洪王玉英此部分指證之補強

證據，足見關於本案案發經過，實僅有證人洪王玉英單

一指訴，別無其他客觀證據補強之。

　㈢而被告雖曾於警詢時自承本案犬隻有追逐車輛之經驗（見警

卷第10頁），且被告所辯本案犬隻除了放風時都有繫繩，放

風時亦有人在旁看管一節，核與證人吳漢陽證述：當日到被

告住處時，就看到2隻狗沒有綁繩等語、證人即被告之子郭

爵銘證述：我們住處對面有一個工廠，當日我跟我太太都在

外面，就是在工廠那一側，因為有聽到狗在叫，我就順勢從

工廠那側走出來，當時警察坐在警車上等語不符（見本院卷

第274至275頁、第292至293頁），足見被告所辯，確屬有

疑。惟此至多僅足證本案犬隻未於平日白天全程繫繩，於無

法排除本案堤防道路尚有其他犬隻之情況下（詳後述），自

無從遽以推認本案犬隻即為追逐、咬傷證人洪王玉英之犬

隻；再者，本案堤防道路位於屏東縣崁頂鄉，周圍有住家、

工廠、魚塭、田地等，屬屏東縣鄉野道路，有本案堤防道路

周圍照片可憑（見偵卷第87至93頁、本院卷第121至125

頁），而我國鄉野田間有流浪犬徘徊、或有其他飼主未將飼

養之犬隻繫繩或圈養，而使犬隻在道路任意遊蕩本非罕見，

此情並有辯護人至本案堤防道路週邊所拍攝之流浪犬隻照片

可參（見偵卷第105至129頁），核與證人吳漢陽證稱：本案

堤防道路地處偏僻，可能會有其他的狗，但我去查訪時沒看

到，其他時間會不會出現我不確定，我查訪時並沒有去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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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塭或工廠，我也不知道狗有沒有可能在蓮霧園、苦瓜園裡

面休息而沒有跑出來等語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276至281

頁），並經證人即魚塭承租人涂進得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

述：我養蝦的地方就在被告住處隔壁，我通常是16時至15時

去餵蝦，偶爾會早上去，每天去1至2次，我在那裡養蝦養10

年了，我知道被告家有養2隻狗，會綁在樹下，1隻是虎斑、

1隻是咖啡色的，應該是照片中的狗沒錯，被告會把狗綁在

樹下，那個地方很多野狗，工廠外面道路比較多野狗，圳溝

旁邊也會有野狗，我不確定附近的工廠有沒有養狗，那個工

廠好像沒人管理，但附近很多野狗，從本案堤防道路到要進

被告住處的路上常見很多野狗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283至2

88頁），足見實難排除本案堤防道路有其他毛色、體型與本

案犬隻相似之犬隻存在、行動之可能性。是即便被告於證人

洪王玉英行經本案堤防道路時，確未將本案犬隻繫繩，亦無

法證明本案犬隻即為追逐、咬傷證人洪王玉英之犬隻。

　㈣另被告雖於第1次警詢時，曾答稱「從頭到尾我不知道我的

狗咬到人，也不知道咬到誰」等語（見警卷第10頁），惟被

告亦有於警察詢問「根據被害人洪王玉英筆錄稱你有親自向

她坦承咬傷她的兩隻狗是你所飼養並管理的，是否屬實」

時，明確答稱「不屬實」（見警卷第11頁），足見被告並未

就所涉過失傷害犯嫌坦認犯罪；而被告雖曾致贈紅包且與證

人洪王玉英試行調解，然被告既然主張：我沒有承認我家的

狗咬到人，我是怕走法院很麻煩等語（見本院卷第87頁），

而衡以一般人遇此情形，或認主張其為被害人之人所受傷勢

並不嚴重，或為免訟爭，並期就雙方間發生爭議之法律關係

能快速平息紛爭，故未就對方主張事項爭執或否認，並不排

斥進行調解等可能處理之情形，尚非不能想像，然該等處理

過程，究係承認對方之主張，抑或僅為盡速弭平紛爭、解決

兩造間之爭議，而未再詳予論究雙方法律關係，亦屬有疑，

自亦不足以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㈤末以證人吳漢陽雖於本院審理程序時先證稱：被告說他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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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咬過人，所以有幫狗保險等語，然證人吳漢陽後改證稱：

我記得被告說他們家的狗有保險，如果有咬到人的話，可以

用保險去處理等語，復證稱：我記得被告好像說他的狗有咬

過人，所以他的狗有保險，如果對方是被他的狗咬，他可以

用保險處理這件事，我不確定被告是否有講過因為他的狗曾

經咬過人，所以有保險這句話等語（見本院卷第277至279

頁），足見證人吳漢陽之證詞有前後不一致之情形，況且關

於本案犬隻有無咬過人、被告是否因此投保保險等節，除證

人吳漢陽之證述外，別無其他證據補強之，本難遽採；且參

酌被告住處所投保之險種乃家庭綜合保險，保險承保項目包

含家庭財物損害、家庭日常生活責任、輕損地震保險、特定

事故房屋跌價補償保險等項，有中國信託產物保險公司股份

有限公司113年3月1日中國信託產險字第1132390178號函暨

所附保險單、申請書等件可佐（見偵卷第51頁、本院卷第22

1至225頁），殊難逕認被告投保家庭綜合保險之目的即為處

理本案犬隻可能咬人一事，自無以證人吳漢陽之單一證述及

被告住處有投保家庭綜合保險之客觀事實，率認追逐、咬傷

證人洪王玉英之犬隻確為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之理。

　㈥綜上，檢察官上開主張雖非全屬無據，然考量證人洪王玉英

指證內容有上開瑕疵存在，且未能藉由證據調查排除之，復

參以卷內別無其餘證據足以補強證人洪王玉英指證內容，本

院認依檢察官所提出之全部證據，尚不足以說服本院形成被

告確有如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之確信心證，本院自應為有利被

告之認定。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無從使本院形成

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從而，被告此部分罪嫌尚屬不能

證明，揆諸上開法條及判決意旨，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昕庭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郁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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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莊鎮遠

　　　　　　　　　　　　　　　　　　法　官　曾思薇

　　　　　　　　　　　　　　　　　　法　官  黃郁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廖苹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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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98號
上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岳世




選任辯護人  陳世明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交易字第400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52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經綜合本案全卷證據後，以證人即告訴人洪王玉英所為不利被告郭岳世之指證存有瑕疵，且無其餘證據足以補強證人洪王玉英指證內容之真實性，因認檢察官所提證據，不能證明被告犯過失傷害罪，而對被告為無罪之判決，經核其認事用法、證據之取捨，均已詳為敘明，尚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證人即當日受理案件之員警吳漢陽於原審證述之情與告訴人所述相符，且依證人吳漢陽所證，可認被告辯稱該2犬平時都會以繩索拴住，晚上放風時都會有人在旁看顧一情，顯不足採。又被告於警詢時供稱：其飼養之該2金黃色犬隻曾追逐車輛等語，而證人即漁塭主人涂進得於原審到庭證稱：他去養蝦時，有看過附近有很多野狗，但沒有被野狗咬過等語，參酌犬隻有地域性，若有陌生人侵入其領域，就會被攻擊，可知告訴人是因為侵犯被告所飼養犬隻之領域而被追逐咬傷，而野狗（流浪狗）較無地域概念，故告訴人應是被被告所飼養犬隻咬傷，而非流浪狗。再者，若被告所飼養犬隻確實拴綁在家裡，於告訴人對其請求賠償時，當可明確告知非其犬隻所為，亦不需要請保險員洽談保險理賠一事。末者，告訴人腿部之傷勢嚴重，可見當時犬隻撕咬的力道不小，其牙齒應留有告訴人之肉屑，可採集被告所飼養2隻黃金色犬隻口腔齒縫是否有告訴人之DNA，即可補強告訴人之證述。原審不察，遽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自嫌速斷而有所未洽，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三、經查：
　㈠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蓋告訴人因為與被告常處於對立立場，其證言的證明力自較一般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證人證述薄弱。從而，告訴人雖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縱其指述前後並無瑕疵，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所謂補強證據，參考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自白補強法則的意旨，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而已。當係指除該證言指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仍須因補強證據與待補強之證言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511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告訴人固於警詢時、偵查中及原審均一致指證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等語，惟原判決係綜合告訴人歷次證述，參酌證人吳漢陽於原審所為之證述內容，據以認定告訴人關於咬傷其之犬隻行進路線之證述，前後不一而有瑕疵，經核原判決此部分認定與卷內資料相符，並無任何違誤可指。又告訴人於原審初證稱：有2隻金毛的狗從苦瓜園衝出來把我撲倒，然後咬我，咬完後跑向苦瓜園。路邊有種苦瓜，狗從苦瓜園出來追、咬我之後，我坐在地上眼睜睜看狗又跑回苦瓜園那邊，不知道狗跑去何處，因為附近都是田，所以狗跑去哪裡我看不到等語（見原審卷第266、269至271頁），且依告訴人所提出之本件案發地點照片（見原審卷第125頁），可知告訴人所主張遭犬隻咬傷之本件案發地點距被告住處遠達45公尺，該處並無法直接看見被告住處等情，此應即係告訴人遭犬隻咬傷地點確無法直接看見被告住處，其始會為上開陳述之原因，故堪認告訴人此部分所述應與事實相符，反係告訴人嗣後於原審所證：有看見狗跑到被告房子裡等語（見原審卷第271頁），因與客觀證據有所不合而難以採信，是告訴人就咬傷其之犬隻行進方向之所證，顯然前後有所矛盾，則告訴人所為咬傷其之犬隻跑回被告住處之證述，自難採為對被告不利認定之依據。
　㈢告訴人係經由警員吳漢陽至被告住處所拍攝之本案犬隻照片（見警卷第21頁），而指認其遭照片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然證人吳漢陽於本院證稱：因為告訴人沒有講確切（咬傷她）的狗顏色，但因為我們到被告家中剛好這兩隻狗沒有綁，所以只有拍這兩隻狗等語（見本院卷第145頁），可認警方並未提供任何其他犬隻照片予告訴人指認，實難僅憑單張照片即認告訴人之指認與事實相符，而應予以採信。又證人吳漢陽於本院證稱：我接獲報案後有去被告住處訪查，去訪查的時候被告家的大門是沒有關的，我們車子就開進去，當時本案犬隻沒有繫繩。我們進去裡面的時候本案犬隻有追車子，我們在被告住家外面的時候本案犬隻沒有跑出來，因為被告大門到住家有一段路，所以進去之後本案犬隻才有跟著等語（見本院卷第143、144頁），此等證述內容適足證本案犬隻於員警駕車接近被告住處且未繫繩之狀態下，猶未跑出被告住處門外追車，顯見依本案犬隻之習性縱具有地域性，其領域範圍毋寧是在被告住處門內，則本案犬隻是否真會跑至距被告住處遠達45公尺之處咬傷告訴人，乃大有可疑，自難徒憑告訴人所主張之本件案發地點附近僅有被告一戶人家居住、被告經員警告知告訴人認遭其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後偕同保險公司人員至告訴人住處洽談保險理賠及欲致贈慰問金等情事，即遽認告訴人確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之事實。
　㈣至證人王培堯於本院到庭作證之內容，乃事後陪同告訴人與警方至告訴人所主張之本件案發地點訪查之過程，惟其未於告訴人遭犬隻咬傷時在場，是證人王培堯所證之情自無從補強告訴人指證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之真實性，而縱告訴人在其所主張之本件案發地點曾向警方告知咬傷其之犬隻行進方向，然證人王培堯於本院係證稱：我姑姑（即告訴人）有跟警察說狗是從苦瓜園旁邊的方向進出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52頁），此情核與告訴人於原審初證稱之情相符（見原審卷第266、269至271頁），證人王培堯此部分所證仍無從證實告訴人曾親見咬傷其之犬隻跑回被告住處，及告訴人係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等事實，且因本案並無任何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告訴人所為不利被告指證之真實性，實難徒憑證人王培堯於本院所證之情，而認被告確有為公訴意旨所指之過失傷害犯行。此外，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採集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口腔齒縫是否有告訴人之DNA，即可補強告訴人之證述部分，因告訴人遭犬隻咬傷之日乃係民國112年2月28日，而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於112年5月17日即將本案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檢察官收案後未對本案犬隻為採集告訴人之DNA之偵查作為，案經起訴後始於113年7月16日原審審判期日為上開主張，斯時距案發時已長達近1年半之久，若告訴人真係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經過如此長之時間，客觀上顯然無法自本案犬隻口腔採得告訴人之DNA，此乃公眾週知之事實，故原判決未為無益之調查及說明，並無未盡調查之違法，檢察官此部分上訴意旨所認，殊不足採。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就告訴人是否遭被告所飼養之犬隻咬傷，因告訴人之指證有瑕疵，且欠缺適格之補強證據而無法證明，是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未能使本院之心證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就被告是否為公訴意旨所指之過失傷害犯行，仍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自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審經詳細審理後，認檢察官所提證據，不能證明被告犯過失傷害罪，而對被告為無罪之判決，經核其認事用法、證據之取捨，均已詳為敘明，復經本院補充理由如上，原判決所為認定並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僅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重為爭執，並未提出任何積極事證以證明被告犯罪，所執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昕庭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郁如提起上訴，檢察官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葉文博
　　　　　　　　　　　　　　　　　　　法　官　林家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周青玉
附件：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易字第400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岳世　
選任辯護人　陳世明律師
　　　　　　梁家豪律師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5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岳世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郭岳世在其位於屏東縣○○鄉○○路00號住處飼養犬隻2隻，明知依動物保護法第7條規定，其負有防止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或安寧之法律上義務，且應注意以繩索、鎖鍊拴住管束該犬隻或為之戴上嘴套等防護措施，以防止該犬隻獸性發作時攻擊他人，且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善盡監督管理之責，於民國112年2月28日9時許，未以鎖鍊拴住管束上開犬隻，放任犬隻自由奔走，適有告訴人洪王玉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上開地點旁堤防道路時，遭上開犬隻追逐，以致人車倒地並遭犬隻咬傷，因而受有左膝後側撕裂傷10公分、左膝皮膚缺損併細菌感染4乘以4公分、2乘以2公分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同法第161條第1項明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被害人係被告以外之人，是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本質上固屬證人，然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所為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而有所偏頗，其證明力顯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為免過於偏重被害人之指證，有害於真實發現及被告人權保障，被害人之陳述須無瑕疵可指外，尚須就其他方面調查，有補強證據證明確與事實相符，始得採為被告論罪科刑之基礎。所謂無瑕疵，係指被害人所為不利被告之陳述，與社會上之一般生活經驗或卷附其他客觀事證並無矛盾而言（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667號、112年度台上字第3932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過失傷害犯行，無非係以證人即告訴人洪王玉英於偵查中之證述、警員歷次偵查報告、經被告及告訴人確認之本案犬隻照片、112年4月17日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診斷證明書、告訴人傷勢照片、機車毀損照片及維修估價單、現場照片及google地圖截圖等證據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警察所拍攝之2隻犬隻（下稱本案犬隻）為其所飼養、管理，惟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當日是警察到我家查訪，見到我所飼養之本案犬隻，經我同意後拍攝本案犬隻的照片，但本案犬隻平日白天都有綁繩，因此追逐、咬傷告訴人之犬隻並非我所飼養之本案犬隻等語（見本院卷第84至91頁、第240、264頁）。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檢察官僅以告訴人之指訴遽認告訴人係於屏東縣○○鄉○○路00號旁堤防道路（下稱本案堤防道路）遭犬隻追逐、咬傷，且追逐、咬傷告訴人之犬隻即為警方前往被告住處中拍攝、由被告飼養之本案犬隻，然並無補強證據足以補強告訴人之指訴，從而依據卷內證據無法辨識告訴人係於何處受傷，且本案犬隻平日白天都有綁繩，因此咬傷告訴人的犬隻應為附近之流浪狗等語（見本院卷第84頁、第240至241頁、第265頁、第302至303頁）。
五、經查：
　㈠被告居住於屏東縣○○鄉○○路00號，並飼養本案犬隻，警察於112年2月28日至被告住處查訪，所拍攝之犬隻照片乃本案犬隻等節，為被告所坦認（見本院卷第88至89頁、第265頁），核與證人洪王玉英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證述大致相符，復有本案犬隻照片可參（見警卷第19至21頁）；而告訴人於112年2月28日騎乘機車時，遭犬隻追逐，因而人車倒地並遭犬隻咬傷，致受有左膝後側撕裂傷10公分、左膝皮膚缺損併細菌感染4乘以4公分、2乘以2公分之傷害等事實，業據證人洪王玉英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程序中證述明確，復有上開診斷證明書、傷勢照片、機車毀損照片及維修估價單、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113年2月22日113東安醫字第0162號函及所附就醫紀錄、病歷影本等證據可憑，且為被告及辯護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8至89頁、第265頁），是此部分事實，均首堪認定。是本案所應審究者為：證人洪王玉英是否於本案堤防道路遭犬隻追逐、咬傷？追逐、咬傷證人洪王玉英之犬隻，是否即為本案犬隻？
　㈡證人洪王玉英固曾於偵查及審理程序中均明確指證，但告訴人就其被害經過之指證除須無瑕疵可指外，尚須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確有相當之真實性，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已如前述，是揆諸上開說明，本院即應審究告訴人之指證是否無瑕疵，以及有無其他補強證據足以補強告訴人上開指證之真實性，茲析述如下：
　　⒈證人洪王玉英之指證非全無瑕疵可指：
　　　⑴證人洪王玉英歷次證述如下：
　　　　①於警詢時指稱：當日行經本案堤防道路時，我遭2隻狗追逐，跌倒後被狗咬傷，當晚報案後，經警察查訪後得知咬傷我的2隻狗是被告所飼養，警察提供我指認的照片，就是當天咬我的狗等語（見警卷第23至24頁）；
　　　　②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稱：我確定警察所拍攝之照片中的狗就是當日咬我的2隻狗，他們突然衝出來咬一咬又跑回去被告家，我先去醫院治療，再去報警，我有跟警察說狗就是跑回被告家，我有跟2名警察回去本案堤防道路確認，我跟警察說除了被告家沒有其他住家，因此我可以確定養狗的就是被告家等語（見偵卷第71至72頁）；
　　　　③於偵訊時則證稱：當天我騎經過被告住處附近的道路，被告家的2隻狗衝出來咬我，咬到我趴在地上，那2隻狗跑出來把我咬一咬之後，經過被告家的田地，跑回被告家，因為派出所去拍照說是被告家的狗，且那2隻狗咬完我後，有穿越被告家的田地回到被告家，所以我可以確定咬傷我的狗就是被告家的狗等語（見偵卷第149至150頁）；
　　　　④於本院審理程序時先證稱：當日我做工作，騎車經過本案堤防道路，有2隻金毛的狗從苦瓜園衝出來把我撲倒，然後咬我，咬完再跑向苦瓜園，我坐在地上看著狗又跑回苦瓜園，當日我自行前往就醫，下午才跟孫女一起去警局報案，我有帶警察去當天被狗咬的地方，我因為腳不舒服，就先回去，沒有跟警察一起去找狗，之後警察就自己去拍本案犬隻的照片，並拿他們去被告住處拍本案犬隻的照片給我指認等語（見本院卷第266至270頁），後證稱：我看到狗從苦瓜園跑出來再跑回苦瓜園，我不知道狗跑去何處，我沒有看到狗跑進去被告住處，只看到狗衝進苦瓜園，因為附近都是田，所以狗跑去哪裡我看不到等語（見本院卷第270至271頁），復又證稱：我有跟警察說狗是那間住戶養的，因為魚塭都會養狗，狗又跑回那個方向，狗是魚塭主人的，狗是跑回去被告房子裡，我有看到狗跑進被告住處，苦瓜園過去是一間鐵厝，再過去就是被告住處我有看到狗經過苦瓜園，跑進被告住處等語（見本院卷第266至272頁）。
　　　⑵是綜觀證人洪王玉英之上開證述，可知：
　　　　①關於本案案發地點位於何處一節，證人洪王玉英於歷次詢問、訊問程序中均證稱：我在112年2月28日9時許行經本案堤防道路，突遭2隻犬隻追逐，因而人車倒地，並遭2隻犬隻咬傷等語，堪認證人洪王玉英就此節之證述尚屬一致，但並無任何證據可資補強。
　　　　②關於證人洪王玉英有無見及本案犬隻之完整行進路線一節，證人洪王玉英之證述前後不一，顯有瑕疵可指：
　　　　　❶證人洪王玉英於本院審理時關於有無親見犬隻完整行向一節，先證稱：我有看到狗從苦瓜園衝出、再跑回苦瓜園等語，並未敘及有無見到犬隻跑回被告住處，反而明確證稱：因為附近都是田地而無法看清楚犬隻實際上移動到何處等語，其後竟又證稱：我有看到田地後方有鐵厝、再過去就是被告住處，我有看到狗跑進被告住處，並稱有向警察表示狗是被告住處所養等語，可見證人洪王玉英對於有無親見犬隻之完整行進路線一節供述不一，且關於有無告知警方伊認為犬隻為何人所飼養一節，核與證人即承辦警員吳漢陽證述：當日陪告訴人返回本案堤防道路時，告訴人沒有說狗的方向，我跟同事並不知道狗的來向或去向等語及本案偵查過程不符（見本院卷第280、35頁、警卷第5頁、偵卷第25、165頁），顯見告訴人上開指證有誇大、渲染之情，且與證人吳漢陽之證述相悖，足見證人洪王玉英此部分指證，已難遽信。
　　　　　❷且參以證人洪王玉英歷次供述可知，證人洪王玉英並未於第1次製作警詢筆錄時，即向承辦警員敘明有親見犬隻之來去方向或與被告住處有何關聯，而係經由承辦警員至本案堤防道路查訪，並經同行警員執行其他職務之經驗而決定查訪被告住處，此情並據證人吳漢陽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當日陪告訴人返回本案堤防道路時，告訴人沒有說狗的方向，我跟同事並不知道狗的來向或去向，當時因同行同事之前有協助衛生局執行covid-19相關業務，所以有印象附近某1戶人家有養狗，所以我跟同事才依據同事之前的經驗跟記憶找到被告住處，告訴人並沒有說明狗的方向，我們當時不知道狗是從哪裡出來從哪裡回去等語甚明（見本院卷第280頁）。且若證人洪王玉英確如其於本院審理期日所證有親見犬隻跑回被告住處一事，則證人洪王玉英於帶同警方至本案堤防道路後，本可直接指明咬傷伊之犬隻跑進被告住處，然不論是依據證人洪王玉英於警詢時之指訴、或承辦警員當庭所證：告訴人不曾告知犬隻之去向等語、抑或是依偵查報告內容與承辦警員當庭證述上開查獲被告住處有飼養犬隻之經過，均可認證人洪王玉英應不曾於警詢中向警方表示犬隻之來去方向，而是待警方於被告住處拍攝到本案犬隻照片後，方為上開指證，足見證人洪王玉英此部分之指訴，非無疑義。
　　　　　❸另證人洪王玉英雖指認警察當日查訪所拍攝照片中之本案犬隻即為咬傷伊之犬隻等語。然考量證人洪王玉英敘述追逐、咬傷伊之犬隻特徵時均僅稱：狗是金黃色、是金毛的等語（見偵卷第150頁、本院卷第266頁），並無指出其他具識別性之特徵，則證人洪王玉英是否確能記憶、辨識追逐、咬傷其之犬隻，已屬有疑；且而觀諸本案犬隻之照片，可知本案犬隻之體型、毛色等項，並無足以使首次行經該處且突遭犬隻追逐、咬傷之證人洪王玉英得以一眼辨認之重大特徵，反而與辯護人所提出本案堤防道路旁之流浪犬隻均有相當程度之相似性，此有本案堤防道路旁流浪犬隻照片可參（見偵卷第105至129頁），益徵證人洪王玉英能否於遭犬隻追逐、咬傷而驚慌之際，識別該等犬隻之外型、樣貌，進一步於前往就醫、報警、返回本案堤防道路，經警偵查後仍能準確辨識犬隻，要非無疑；再者，參以檢察官提示上開流浪犬隻照片，向證人洪王玉英確認照片中之犬隻是否為追逐、咬傷其之犬隻時，證人洪王玉英先陳稱：咬我的狗是金黃色的，被證1-1第3頁的那隻比較像，其他隻不是等語，復經檢察官持本案犬隻照片向證人洪王玉英確認是否為追逐、咬傷伊之犬隻後，證人洪王玉英則稱：是，照片中2隻都是咬我的狗等語，而於檢察官訊問「你認為這兩隻與你剛剛指認的被證1-1的第3頁的犬隻是相同？」時，證人洪王玉英則稱：我覺得剛剛被證1-1的第3頁長得有像追我、咬我的狗，但經查看警員拍攝、被告住處犬隻之照片，我確定這2隻確實是咬傷我的犬隻等語亦明（見偵卷第149至150頁），足徵即使從證人洪王玉英之眼光以觀，本案犬隻之外型與辯護人所提出本案堤防道路附近流浪犬隻之外型，實難以區辨，故證人洪王玉英指證警方提示照片中之本案犬隻即為追逐、咬傷伊之犬隻等語，自有可疑。
　　⒉本案除證人洪王玉英上開證述外，尚無其他直接或間接證據足以補強證人洪王玉英上開指證之真實性：
　　　⑴證人洪王玉英雖就其被害經過指證歷歷，然此僅為證人洪王玉英之單一指訴，此情並據證人洪王玉英陳稱：我說我在本案堤防道路被本案犬隻咬到的過程，現場沒有其他看到，只有我自己而已等語甚明（見本院卷第268頁），且查卷內並無事故發生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現場跡證或目擊證人證詞等證據可佐，已可證本案確無客觀證據或其他證人之證詞可佐證證人洪王玉英證詞之真實性，是關於證人洪王玉英指訴其於本案堤防道路遭本案犬隻追逐、咬傷等節，尚乏其他直接或間接證據可證明足以補強之。
　　　⑵而證人吳漢陽雖係於本案堤防道路旁之被告住處查獲本案犬隻，並拍攝本案犬隻照片，然偵查機關係參酌證人洪王玉英指訴方前往本案堤防道路進一步查訪，亦即警員顯係立基於證人洪王玉英上開對於案發地點等指證內容而為偵查，並非警員親眼所見，可見證人吳漢陽對於證人洪王玉英之被害地點或過程、是否為本案犬隻所侵害等證述，實屬與證人洪王玉英指訴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自不足以作為補強證人洪王玉英此部分指證之補強證據，足見關於本案案發經過，實僅有證人洪王玉英單一指訴，別無其他客觀證據補強之。
　㈢而被告雖曾於警詢時自承本案犬隻有追逐車輛之經驗（見警卷第10頁），且被告所辯本案犬隻除了放風時都有繫繩，放風時亦有人在旁看管一節，核與證人吳漢陽證述：當日到被告住處時，就看到2隻狗沒有綁繩等語、證人即被告之子郭爵銘證述：我們住處對面有一個工廠，當日我跟我太太都在外面，就是在工廠那一側，因為有聽到狗在叫，我就順勢從工廠那側走出來，當時警察坐在警車上等語不符（見本院卷第274至275頁、第292至293頁），足見被告所辯，確屬有疑。惟此至多僅足證本案犬隻未於平日白天全程繫繩，於無法排除本案堤防道路尚有其他犬隻之情況下（詳後述），自無從遽以推認本案犬隻即為追逐、咬傷證人洪王玉英之犬隻；再者，本案堤防道路位於屏東縣崁頂鄉，周圍有住家、工廠、魚塭、田地等，屬屏東縣鄉野道路，有本案堤防道路周圍照片可憑（見偵卷第87至93頁、本院卷第121至125頁），而我國鄉野田間有流浪犬徘徊、或有其他飼主未將飼養之犬隻繫繩或圈養，而使犬隻在道路任意遊蕩本非罕見，此情並有辯護人至本案堤防道路週邊所拍攝之流浪犬隻照片可參（見偵卷第105至129頁），核與證人吳漢陽證稱：本案堤防道路地處偏僻，可能會有其他的狗，但我去查訪時沒看到，其他時間會不會出現我不確定，我查訪時並沒有去拜訪魚塭或工廠，我也不知道狗有沒有可能在蓮霧園、苦瓜園裡面休息而沒有跑出來等語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276至281頁），並經證人即魚塭承租人涂進得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述：我養蝦的地方就在被告住處隔壁，我通常是16時至15時去餵蝦，偶爾會早上去，每天去1至2次，我在那裡養蝦養10年了，我知道被告家有養2隻狗，會綁在樹下，1隻是虎斑、1隻是咖啡色的，應該是照片中的狗沒錯，被告會把狗綁在樹下，那個地方很多野狗，工廠外面道路比較多野狗，圳溝旁邊也會有野狗，我不確定附近的工廠有沒有養狗，那個工廠好像沒人管理，但附近很多野狗，從本案堤防道路到要進被告住處的路上常見很多野狗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283至288頁），足見實難排除本案堤防道路有其他毛色、體型與本案犬隻相似之犬隻存在、行動之可能性。是即便被告於證人洪王玉英行經本案堤防道路時，確未將本案犬隻繫繩，亦無法證明本案犬隻即為追逐、咬傷證人洪王玉英之犬隻。
　㈣另被告雖於第1次警詢時，曾答稱「從頭到尾我不知道我的狗咬到人，也不知道咬到誰」等語（見警卷第10頁），惟被告亦有於警察詢問「根據被害人洪王玉英筆錄稱你有親自向她坦承咬傷她的兩隻狗是你所飼養並管理的，是否屬實」時，明確答稱「不屬實」（見警卷第11頁），足見被告並未就所涉過失傷害犯嫌坦認犯罪；而被告雖曾致贈紅包且與證人洪王玉英試行調解，然被告既然主張：我沒有承認我家的狗咬到人，我是怕走法院很麻煩等語（見本院卷第87頁），而衡以一般人遇此情形，或認主張其為被害人之人所受傷勢並不嚴重，或為免訟爭，並期就雙方間發生爭議之法律關係能快速平息紛爭，故未就對方主張事項爭執或否認，並不排斥進行調解等可能處理之情形，尚非不能想像，然該等處理過程，究係承認對方之主張，抑或僅為盡速弭平紛爭、解決兩造間之爭議，而未再詳予論究雙方法律關係，亦屬有疑，自亦不足以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㈤末以證人吳漢陽雖於本院審理程序時先證稱：被告說他的狗有咬過人，所以有幫狗保險等語，然證人吳漢陽後改證稱：我記得被告說他們家的狗有保險，如果有咬到人的話，可以用保險去處理等語，復證稱：我記得被告好像說他的狗有咬過人，所以他的狗有保險，如果對方是被他的狗咬，他可以用保險處理這件事，我不確定被告是否有講過因為他的狗曾經咬過人，所以有保險這句話等語（見本院卷第277至279頁），足見證人吳漢陽之證詞有前後不一致之情形，況且關於本案犬隻有無咬過人、被告是否因此投保保險等節，除證人吳漢陽之證述外，別無其他證據補強之，本難遽採；且參酌被告住處所投保之險種乃家庭綜合保險，保險承保項目包含家庭財物損害、家庭日常生活責任、輕損地震保險、特定事故房屋跌價補償保險等項，有中國信託產物保險公司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1日中國信託產險字第1132390178號函暨所附保險單、申請書等件可佐（見偵卷第51頁、本院卷第221至225頁），殊難逕認被告投保家庭綜合保險之目的即為處理本案犬隻可能咬人一事，自無以證人吳漢陽之單一證述及被告住處有投保家庭綜合保險之客觀事實，率認追逐、咬傷證人洪王玉英之犬隻確為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之理。
　㈥綜上，檢察官上開主張雖非全屬無據，然考量證人洪王玉英指證內容有上開瑕疵存在，且未能藉由證據調查排除之，復參以卷內別無其餘證據足以補強證人洪王玉英指證內容，本院認依檢察官所提出之全部證據，尚不足以說服本院形成被告確有如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之確信心證，本院自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無從使本院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從而，被告此部分罪嫌尚屬不能證明，揆諸上開法條及判決意旨，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昕庭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郁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莊鎮遠
　　　　　　　　　　　　　　　　　　法　官　曾思薇
　　　　　　　　　　　　　　　　　　法　官  黃郁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廖苹汝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98號
上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岳世


選任辯護人  陳世明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
度交易字第400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529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經綜合本案全卷證據後，以證人
    即告訴人洪王玉英所為不利被告郭岳世之指證存有瑕疵，且
    無其餘證據足以補強證人洪王玉英指證內容之真實性，因認
    檢察官所提證據，不能證明被告犯過失傷害罪，而對被告為
    無罪之判決，經核其認事用法、證據之取捨，均已詳為敘明
    ，尚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
    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證人即當日受理案件之員警吳漢陽於
    原審證述之情與告訴人所述相符，且依證人吳漢陽所證，可
    認被告辯稱該2犬平時都會以繩索拴住，晚上放風時都會有
    人在旁看顧一情，顯不足採。又被告於警詢時供稱：其飼養
    之該2金黃色犬隻曾追逐車輛等語，而證人即漁塭主人涂進
    得於原審到庭證稱：他去養蝦時，有看過附近有很多野狗，
    但沒有被野狗咬過等語，參酌犬隻有地域性，若有陌生人侵
    入其領域，就會被攻擊，可知告訴人是因為侵犯被告所飼養
    犬隻之領域而被追逐咬傷，而野狗（流浪狗）較無地域概念
    ，故告訴人應是被被告所飼養犬隻咬傷，而非流浪狗。再者
    ，若被告所飼養犬隻確實拴綁在家裡，於告訴人對其請求賠
    償時，當可明確告知非其犬隻所為，亦不需要請保險員洽談
    保險理賠一事。末者，告訴人腿部之傷勢嚴重，可見當時犬
    隻撕咬的力道不小，其牙齒應留有告訴人之肉屑，可採集被
    告所飼養2隻黃金色犬隻口腔齒縫是否有告訴人之DNA，即可
    補強告訴人之證述。原審不察，遽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自嫌
    速斷而有所未洽，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
    語。
三、經查：
　㈠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
    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蓋告訴人
    因為與被告常處於對立立場，其證言的證明力自較一般與被
    告無利害關係之證人證述薄弱。從而，告訴人雖立於證人地
    位而為指證及陳述，縱其指述前後並無瑕疵，仍不得作為有
    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
    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而為通常
    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所謂補
    強證據，參考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自白補強法則的意旨
    ，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而已。當係指除該證言
    指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
    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仍
    須因補強證據與待補強之證言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
    確信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5115號判決意
    旨參照）。
　㈡告訴人固於警詢時、偵查中及原審均一致指證遭被告所飼養
    之本案犬隻咬傷等語，惟原判決係綜合告訴人歷次證述，參
    酌證人吳漢陽於原審所為之證述內容，據以認定告訴人關於
    咬傷其之犬隻行進路線之證述，前後不一而有瑕疵，經核原
    判決此部分認定與卷內資料相符，並無任何違誤可指。又告
    訴人於原審初證稱：有2隻金毛的狗從苦瓜園衝出來把我撲
    倒，然後咬我，咬完後跑向苦瓜園。路邊有種苦瓜，狗從苦
    瓜園出來追、咬我之後，我坐在地上眼睜睜看狗又跑回苦瓜
    園那邊，不知道狗跑去何處，因為附近都是田，所以狗跑去
    哪裡我看不到等語（見原審卷第266、269至271頁），且依
    告訴人所提出之本件案發地點照片（見原審卷第125頁），
    可知告訴人所主張遭犬隻咬傷之本件案發地點距被告住處遠
    達45公尺，該處並無法直接看見被告住處等情，此應即係告
    訴人遭犬隻咬傷地點確無法直接看見被告住處，其始會為上
    開陳述之原因，故堪認告訴人此部分所述應與事實相符，反
    係告訴人嗣後於原審所證：有看見狗跑到被告房子裡等語（
    見原審卷第271頁），因與客觀證據有所不合而難以採信，
    是告訴人就咬傷其之犬隻行進方向之所證，顯然前後有所矛
    盾，則告訴人所為咬傷其之犬隻跑回被告住處之證述，自難
    採為對被告不利認定之依據。
　㈢告訴人係經由警員吳漢陽至被告住處所拍攝之本案犬隻照片
    （見警卷第21頁），而指認其遭照片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
    隻咬傷，然證人吳漢陽於本院證稱：因為告訴人沒有講確切
    （咬傷她）的狗顏色，但因為我們到被告家中剛好這兩隻狗
    沒有綁，所以只有拍這兩隻狗等語（見本院卷第145頁），
    可認警方並未提供任何其他犬隻照片予告訴人指認，實難僅
    憑單張照片即認告訴人之指認與事實相符，而應予以採信。
    又證人吳漢陽於本院證稱：我接獲報案後有去被告住處訪查
    ，去訪查的時候被告家的大門是沒有關的，我們車子就開進
    去，當時本案犬隻沒有繫繩。我們進去裡面的時候本案犬隻
    有追車子，我們在被告住家外面的時候本案犬隻沒有跑出來
    ，因為被告大門到住家有一段路，所以進去之後本案犬隻才
    有跟著等語（見本院卷第143、144頁），此等證述內容適足
    證本案犬隻於員警駕車接近被告住處且未繫繩之狀態下，猶
    未跑出被告住處門外追車，顯見依本案犬隻之習性縱具有地
    域性，其領域範圍毋寧是在被告住處門內，則本案犬隻是否
    真會跑至距被告住處遠達45公尺之處咬傷告訴人，乃大有可
    疑，自難徒憑告訴人所主張之本件案發地點附近僅有被告一
    戶人家居住、被告經員警告知告訴人認遭其所飼養之本案犬
    隻咬傷後偕同保險公司人員至告訴人住處洽談保險理賠及欲
    致贈慰問金等情事，即遽認告訴人確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
    隻咬傷之事實。
　㈣至證人王培堯於本院到庭作證之內容，乃事後陪同告訴人與
    警方至告訴人所主張之本件案發地點訪查之過程，惟其未於
    告訴人遭犬隻咬傷時在場，是證人王培堯所證之情自無從補
    強告訴人指證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之真實性，而縱
    告訴人在其所主張之本件案發地點曾向警方告知咬傷其之犬
    隻行進方向，然證人王培堯於本院係證稱：我姑姑（即告訴
    人）有跟警察說狗是從苦瓜園旁邊的方向進出的等語（見本
    院卷第152頁），此情核與告訴人於原審初證稱之情相符（
    見原審卷第266、269至271頁），證人王培堯此部分所證仍
    無從證實告訴人曾親見咬傷其之犬隻跑回被告住處，及告訴
    人係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等事實，且因本案並無任
    何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告訴人所為不利被告指證之真實性，實
    難徒憑證人王培堯於本院所證之情，而認被告確有為公訴意
    旨所指之過失傷害犯行。此外，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採集被
    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口腔齒縫是否有告訴人之DNA，即可補
    強告訴人之證述部分，因告訴人遭犬隻咬傷之日乃係民國11
    2年2月28日，而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於112年5月17日
    即將本案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檢察官收案
    後未對本案犬隻為採集告訴人之DNA之偵查作為，案經起訴
    後始於113年7月16日原審審判期日為上開主張，斯時距案發
    時已長達近1年半之久，若告訴人真係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
    犬隻咬傷，經過如此長之時間，客觀上顯然無法自本案犬隻
    口腔採得告訴人之DNA，此乃公眾週知之事實，故原判決未
    為無益之調查及說明，並無未盡調查之違法，檢察官此部分
    上訴意旨所認，殊不足採。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就告訴人是否遭被告所飼養之
    犬隻咬傷，因告訴人之指證有瑕疵，且欠缺適格之補強證據
    而無法證明，是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
    ，未能使本院之心證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就被告是否
    為公訴意旨所指之過失傷害犯行，仍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自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審經詳細審理後，認檢察官所提證據
    ，不能證明被告犯過失傷害罪，而對被告為無罪之判決，經
    核其認事用法、證據之取捨，均已詳為敘明，復經本院補充
    理由如上，原判決所為認定並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僅係
    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重為爭執，並
    未提出任何積極事證以證明被告犯罪，所執上訴意旨，指摘
    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昕庭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郁如提起上訴，檢察官
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葉文博
　　　　　　　　　　　　　　　　　　　法　官　林家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周青玉
附件：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易字第400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岳世　
選任辯護人　陳世明律師
　　　　　　梁家豪律師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
5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岳世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郭岳世在其位於屏東縣○○鄉○○路00號住
    處飼養犬隻2隻，明知依動物保護法第7條規定，其負有防止
    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或安寧
    之法律上義務，且應注意以繩索、鎖鍊拴住管束該犬隻或為
    之戴上嘴套等防護措施，以防止該犬隻獸性發作時攻擊他人
    ，且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善盡監
    督管理之責，於民國112年2月28日9時許，未以鎖鍊拴住管
    束上開犬隻，放任犬隻自由奔走，適有告訴人洪王玉英騎乘
    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上開地點旁堤防道路
    時，遭上開犬隻追逐，以致人車倒地並遭犬隻咬傷，因而受
    有左膝後側撕裂傷10公分、左膝皮膚缺損併細菌感染4乘以4
    公分、2乘以2公分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
    過失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同法第161條
    第1項明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
    證明之方法；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
    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
    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
    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
    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
    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
    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
    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
    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
    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
    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被害人係被告
    以外之人，是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本質上固屬證
    人，然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
    相反之立場，所為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而有所偏頗，其
    證明力顯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為
    免過於偏重被害人之指證，有害於真實發現及被告人權保障
    ，被害人之陳述須無瑕疵可指外，尚須就其他方面調查，有
    補強證據證明確與事實相符，始得採為被告論罪科刑之基礎
    。所謂無瑕疵，係指被害人所為不利被告之陳述，與社會上
    之一般生活經驗或卷附其他客觀事證並無矛盾而言（最高法
    院105年度台上字第667號、112年度台上字第3932號判決意
    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過失傷害犯行，無非係以證人即告
    訴人洪王玉英於偵查中之證述、警員歷次偵查報告、經被告
    及告訴人確認之本案犬隻照片、112年4月17日安泰醫療社團
    法人安泰醫院診斷證明書、告訴人傷勢照片、機車毀損照片
    及維修估價單、現場照片及google地圖截圖等證據為其主要
    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警察所拍攝之2隻犬隻（下稱本案犬隻）為
    其所飼養、管理，惟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當日是
    警察到我家查訪，見到我所飼養之本案犬隻，經我同意後拍
    攝本案犬隻的照片，但本案犬隻平日白天都有綁繩，因此追
    逐、咬傷告訴人之犬隻並非我所飼養之本案犬隻等語（見本
    院卷第84至91頁、第240、264頁）。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
    ：檢察官僅以告訴人之指訴遽認告訴人係於屏東縣○○鄉○○路
    00號旁堤防道路（下稱本案堤防道路）遭犬隻追逐、咬傷，
    且追逐、咬傷告訴人之犬隻即為警方前往被告住處中拍攝、
    由被告飼養之本案犬隻，然並無補強證據足以補強告訴人之
    指訴，從而依據卷內證據無法辨識告訴人係於何處受傷，且
    本案犬隻平日白天都有綁繩，因此咬傷告訴人的犬隻應為附
    近之流浪狗等語（見本院卷第84頁、第240至241頁、第265
    頁、第302至303頁）。
五、經查：
　㈠被告居住於屏東縣○○鄉○○路00號，並飼養本案犬隻，警察於1
    12年2月28日至被告住處查訪，所拍攝之犬隻照片乃本案犬
    隻等節，為被告所坦認（見本院卷第88至89頁、第265頁）
    ，核與證人洪王玉英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證述
    大致相符，復有本案犬隻照片可參（見警卷第19至21頁）；
    而告訴人於112年2月28日騎乘機車時，遭犬隻追逐，因而人
    車倒地並遭犬隻咬傷，致受有左膝後側撕裂傷10公分、左膝
    皮膚缺損併細菌感染4乘以4公分、2乘以2公分之傷害等事實
    ，業據證人洪王玉英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程序中證述明
    確，復有上開診斷證明書、傷勢照片、機車毀損照片及維修
    估價單、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113年2月22日113東安
    醫字第0162號函及所附就醫紀錄、病歷影本等證據可憑，且
    為被告及辯護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8至89頁、第265頁
    ），是此部分事實，均首堪認定。是本案所應審究者為：證
    人洪王玉英是否於本案堤防道路遭犬隻追逐、咬傷？追逐、
    咬傷證人洪王玉英之犬隻，是否即為本案犬隻？
　㈡證人洪王玉英固曾於偵查及審理程序中均明確指證，但告訴
    人就其被害經過之指證除須無瑕疵可指外，尚須調查其他補
    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確有相當之真實性，始得採為論罪科刑
    之依據，已如前述，是揆諸上開說明，本院即應審究告訴人
    之指證是否無瑕疵，以及有無其他補強證據足以補強告訴人
    上開指證之真實性，茲析述如下：
　　⒈證人洪王玉英之指證非全無瑕疵可指：
　　　⑴證人洪王玉英歷次證述如下：
　　　　①於警詢時指稱：當日行經本案堤防道路時，我遭2隻狗
          追逐，跌倒後被狗咬傷，當晚報案後，經警察查訪後
          得知咬傷我的2隻狗是被告所飼養，警察提供我指認
          的照片，就是當天咬我的狗等語（見警卷第23至24頁
          ）；
　　　　②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稱：我確定警察所拍攝之照片
          中的狗就是當日咬我的2隻狗，他們突然衝出來咬一
          咬又跑回去被告家，我先去醫院治療，再去報警，我
          有跟警察說狗就是跑回被告家，我有跟2名警察回去
          本案堤防道路確認，我跟警察說除了被告家沒有其他
          住家，因此我可以確定養狗的就是被告家等語（見偵
          卷第71至72頁）；
　　　　③於偵訊時則證稱：當天我騎經過被告住處附近的道路
          ，被告家的2隻狗衝出來咬我，咬到我趴在地上，那2
          隻狗跑出來把我咬一咬之後，經過被告家的田地，跑
          回被告家，因為派出所去拍照說是被告家的狗，且那
          2隻狗咬完我後，有穿越被告家的田地回到被告家，
          所以我可以確定咬傷我的狗就是被告家的狗等語（見
          偵卷第149至150頁）；
　　　　④於本院審理程序時先證稱：當日我做工作，騎車經過
          本案堤防道路，有2隻金毛的狗從苦瓜園衝出來把我
          撲倒，然後咬我，咬完再跑向苦瓜園，我坐在地上看
          著狗又跑回苦瓜園，當日我自行前往就醫，下午才跟
          孫女一起去警局報案，我有帶警察去當天被狗咬的地
          方，我因為腳不舒服，就先回去，沒有跟警察一起去
          找狗，之後警察就自己去拍本案犬隻的照片，並拿他
          們去被告住處拍本案犬隻的照片給我指認等語（見本
          院卷第266至270頁），後證稱：我看到狗從苦瓜園跑
          出來再跑回苦瓜園，我不知道狗跑去何處，我沒有看
          到狗跑進去被告住處，只看到狗衝進苦瓜園，因為附
          近都是田，所以狗跑去哪裡我看不到等語（見本院卷
          第270至271頁），復又證稱：我有跟警察說狗是那間
          住戶養的，因為魚塭都會養狗，狗又跑回那個方向，
          狗是魚塭主人的，狗是跑回去被告房子裡，我有看到
          狗跑進被告住處，苦瓜園過去是一間鐵厝，再過去就
          是被告住處我有看到狗經過苦瓜園，跑進被告住處等
          語（見本院卷第266至272頁）。
　　　⑵是綜觀證人洪王玉英之上開證述，可知：
　　　　①關於本案案發地點位於何處一節，證人洪王玉英於歷
          次詢問、訊問程序中均證稱：我在112年2月28日9時
          許行經本案堤防道路，突遭2隻犬隻追逐，因而人車
          倒地，並遭2隻犬隻咬傷等語，堪認證人洪王玉英就
          此節之證述尚屬一致，但並無任何證據可資補強。
　　　　②關於證人洪王玉英有無見及本案犬隻之完整行進路線
          一節，證人洪王玉英之證述前後不一，顯有瑕疵可指
          ：
　　　　　❶證人洪王玉英於本院審理時關於有無親見犬隻完整
            行向一節，先證稱：我有看到狗從苦瓜園衝出、再
            跑回苦瓜園等語，並未敘及有無見到犬隻跑回被告
            住處，反而明確證稱：因為附近都是田地而無法看
            清楚犬隻實際上移動到何處等語，其後竟又證稱：
            我有看到田地後方有鐵厝、再過去就是被告住處，
            我有看到狗跑進被告住處，並稱有向警察表示狗是
            被告住處所養等語，可見證人洪王玉英對於有無親
            見犬隻之完整行進路線一節供述不一，且關於有無
            告知警方伊認為犬隻為何人所飼養一節，核與證人
            即承辦警員吳漢陽證述：當日陪告訴人返回本案堤
            防道路時，告訴人沒有說狗的方向，我跟同事並不
            知道狗的來向或去向等語及本案偵查過程不符（見
            本院卷第280、35頁、警卷第5頁、偵卷第25、165
            頁），顯見告訴人上開指證有誇大、渲染之情，且
            與證人吳漢陽之證述相悖，足見證人洪王玉英此部
            分指證，已難遽信。
　　　　　❷且參以證人洪王玉英歷次供述可知，證人洪王玉英
            並未於第1次製作警詢筆錄時，即向承辦警員敘明
            有親見犬隻之來去方向或與被告住處有何關聯，而
            係經由承辦警員至本案堤防道路查訪，並經同行警
            員執行其他職務之經驗而決定查訪被告住處，此情
            並據證人吳漢陽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當日陪告
            訴人返回本案堤防道路時，告訴人沒有說狗的方向
            ，我跟同事並不知道狗的來向或去向，當時因同行
            同事之前有協助衛生局執行covid-19相關業務，所
            以有印象附近某1戶人家有養狗，所以我跟同事才
            依據同事之前的經驗跟記憶找到被告住處，告訴人
            並沒有說明狗的方向，我們當時不知道狗是從哪裡
            出來從哪裡回去等語甚明（見本院卷第280頁）。
            且若證人洪王玉英確如其於本院審理期日所證有親
            見犬隻跑回被告住處一事，則證人洪王玉英於帶同
            警方至本案堤防道路後，本可直接指明咬傷伊之犬
            隻跑進被告住處，然不論是依據證人洪王玉英於警
            詢時之指訴、或承辦警員當庭所證：告訴人不曾告
            知犬隻之去向等語、抑或是依偵查報告內容與承辦
            警員當庭證述上開查獲被告住處有飼養犬隻之經過
            ，均可認證人洪王玉英應不曾於警詢中向警方表示
            犬隻之來去方向，而是待警方於被告住處拍攝到本
            案犬隻照片後，方為上開指證，足見證人洪王玉英
            此部分之指訴，非無疑義。
　　　　　❸另證人洪王玉英雖指認警察當日查訪所拍攝照片中
            之本案犬隻即為咬傷伊之犬隻等語。然考量證人洪
            王玉英敘述追逐、咬傷伊之犬隻特徵時均僅稱：狗
            是金黃色、是金毛的等語（見偵卷第150頁、本院
            卷第266頁），並無指出其他具識別性之特徵，則
            證人洪王玉英是否確能記憶、辨識追逐、咬傷其之
            犬隻，已屬有疑；且而觀諸本案犬隻之照片，可知
            本案犬隻之體型、毛色等項，並無足以使首次行經
            該處且突遭犬隻追逐、咬傷之證人洪王玉英得以一
            眼辨認之重大特徵，反而與辯護人所提出本案堤防
            道路旁之流浪犬隻均有相當程度之相似性，此有本
            案堤防道路旁流浪犬隻照片可參（見偵卷第105至1
            29頁），益徵證人洪王玉英能否於遭犬隻追逐、咬
            傷而驚慌之際，識別該等犬隻之外型、樣貌，進一
            步於前往就醫、報警、返回本案堤防道路，經警偵
            查後仍能準確辨識犬隻，要非無疑；再者，參以檢
            察官提示上開流浪犬隻照片，向證人洪王玉英確認
            照片中之犬隻是否為追逐、咬傷其之犬隻時，證人
            洪王玉英先陳稱：咬我的狗是金黃色的，被證1-1
            第3頁的那隻比較像，其他隻不是等語，復經檢察
            官持本案犬隻照片向證人洪王玉英確認是否為追逐
            、咬傷伊之犬隻後，證人洪王玉英則稱：是，照片
            中2隻都是咬我的狗等語，而於檢察官訊問「你認
            為這兩隻與你剛剛指認的被證1-1的第3頁的犬隻是
            相同？」時，證人洪王玉英則稱：我覺得剛剛被證
            1-1的第3頁長得有像追我、咬我的狗，但經查看警
            員拍攝、被告住處犬隻之照片，我確定這2隻確實
            是咬傷我的犬隻等語亦明（見偵卷第149至150頁）
            ，足徵即使從證人洪王玉英之眼光以觀，本案犬隻
            之外型與辯護人所提出本案堤防道路附近流浪犬隻
            之外型，實難以區辨，故證人洪王玉英指證警方提
            示照片中之本案犬隻即為追逐、咬傷伊之犬隻等語
            ，自有可疑。
　　⒉本案除證人洪王玉英上開證述外，尚無其他直接或間接證
      據足以補強證人洪王玉英上開指證之真實性：
　　　⑴證人洪王玉英雖就其被害經過指證歷歷，然此僅為證人
        洪王玉英之單一指訴，此情並據證人洪王玉英陳稱：我
        說我在本案堤防道路被本案犬隻咬到的過程，現場沒有
        其他看到，只有我自己而已等語甚明（見本院卷第268
        頁），且查卷內並無事故發生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現場
        跡證或目擊證人證詞等證據可佐，已可證本案確無客觀
        證據或其他證人之證詞可佐證證人洪王玉英證詞之真實
        性，是關於證人洪王玉英指訴其於本案堤防道路遭本案
        犬隻追逐、咬傷等節，尚乏其他直接或間接證據可證明
        足以補強之。
　　　⑵而證人吳漢陽雖係於本案堤防道路旁之被告住處查獲本
        案犬隻，並拍攝本案犬隻照片，然偵查機關係參酌證人
        洪王玉英指訴方前往本案堤防道路進一步查訪，亦即警
        員顯係立基於證人洪王玉英上開對於案發地點等指證內
        容而為偵查，並非警員親眼所見，可見證人吳漢陽對於
        證人洪王玉英之被害地點或過程、是否為本案犬隻所侵
        害等證述，實屬與證人洪王玉英指訴具同一性之累積證
        據，自不足以作為補強證人洪王玉英此部分指證之補強
        證據，足見關於本案案發經過，實僅有證人洪王玉英單
        一指訴，別無其他客觀證據補強之。
　㈢而被告雖曾於警詢時自承本案犬隻有追逐車輛之經驗（見警
    卷第10頁），且被告所辯本案犬隻除了放風時都有繫繩，放
    風時亦有人在旁看管一節，核與證人吳漢陽證述：當日到被
    告住處時，就看到2隻狗沒有綁繩等語、證人即被告之子郭
    爵銘證述：我們住處對面有一個工廠，當日我跟我太太都在
    外面，就是在工廠那一側，因為有聽到狗在叫，我就順勢從
    工廠那側走出來，當時警察坐在警車上等語不符（見本院卷
    第274至275頁、第292至293頁），足見被告所辯，確屬有疑
    。惟此至多僅足證本案犬隻未於平日白天全程繫繩，於無法
    排除本案堤防道路尚有其他犬隻之情況下（詳後述），自無
    從遽以推認本案犬隻即為追逐、咬傷證人洪王玉英之犬隻；
    再者，本案堤防道路位於屏東縣崁頂鄉，周圍有住家、工廠
    、魚塭、田地等，屬屏東縣鄉野道路，有本案堤防道路周圍
    照片可憑（見偵卷第87至93頁、本院卷第121至125頁），而
    我國鄉野田間有流浪犬徘徊、或有其他飼主未將飼養之犬隻
    繫繩或圈養，而使犬隻在道路任意遊蕩本非罕見，此情並有
    辯護人至本案堤防道路週邊所拍攝之流浪犬隻照片可參（見
    偵卷第105至129頁），核與證人吳漢陽證稱：本案堤防道路
    地處偏僻，可能會有其他的狗，但我去查訪時沒看到，其他
    時間會不會出現我不確定，我查訪時並沒有去拜訪魚塭或工
    廠，我也不知道狗有沒有可能在蓮霧園、苦瓜園裡面休息而
    沒有跑出來等語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276至281頁），並經
    證人即魚塭承租人涂進得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述：我養蝦的
    地方就在被告住處隔壁，我通常是16時至15時去餵蝦，偶爾
    會早上去，每天去1至2次，我在那裡養蝦養10年了，我知道
    被告家有養2隻狗，會綁在樹下，1隻是虎斑、1隻是咖啡色
    的，應該是照片中的狗沒錯，被告會把狗綁在樹下，那個地
    方很多野狗，工廠外面道路比較多野狗，圳溝旁邊也會有野
    狗，我不確定附近的工廠有沒有養狗，那個工廠好像沒人管
    理，但附近很多野狗，從本案堤防道路到要進被告住處的路
    上常見很多野狗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283至288頁），足見
    實難排除本案堤防道路有其他毛色、體型與本案犬隻相似之
    犬隻存在、行動之可能性。是即便被告於證人洪王玉英行經
    本案堤防道路時，確未將本案犬隻繫繩，亦無法證明本案犬
    隻即為追逐、咬傷證人洪王玉英之犬隻。
　㈣另被告雖於第1次警詢時，曾答稱「從頭到尾我不知道我的狗
    咬到人，也不知道咬到誰」等語（見警卷第10頁），惟被告
    亦有於警察詢問「根據被害人洪王玉英筆錄稱你有親自向她
    坦承咬傷她的兩隻狗是你所飼養並管理的，是否屬實」時，
    明確答稱「不屬實」（見警卷第11頁），足見被告並未就所
    涉過失傷害犯嫌坦認犯罪；而被告雖曾致贈紅包且與證人洪
    王玉英試行調解，然被告既然主張：我沒有承認我家的狗咬
    到人，我是怕走法院很麻煩等語（見本院卷第87頁），而衡
    以一般人遇此情形，或認主張其為被害人之人所受傷勢並不
    嚴重，或為免訟爭，並期就雙方間發生爭議之法律關係能快
    速平息紛爭，故未就對方主張事項爭執或否認，並不排斥進
    行調解等可能處理之情形，尚非不能想像，然該等處理過程
    ，究係承認對方之主張，抑或僅為盡速弭平紛爭、解決兩造
    間之爭議，而未再詳予論究雙方法律關係，亦屬有疑，自亦
    不足以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㈤末以證人吳漢陽雖於本院審理程序時先證稱：被告說他的狗
    有咬過人，所以有幫狗保險等語，然證人吳漢陽後改證稱：
    我記得被告說他們家的狗有保險，如果有咬到人的話，可以
    用保險去處理等語，復證稱：我記得被告好像說他的狗有咬
    過人，所以他的狗有保險，如果對方是被他的狗咬，他可以
    用保險處理這件事，我不確定被告是否有講過因為他的狗曾
    經咬過人，所以有保險這句話等語（見本院卷第277至279頁
    ），足見證人吳漢陽之證詞有前後不一致之情形，況且關於
    本案犬隻有無咬過人、被告是否因此投保保險等節，除證人
    吳漢陽之證述外，別無其他證據補強之，本難遽採；且參酌
    被告住處所投保之險種乃家庭綜合保險，保險承保項目包含
    家庭財物損害、家庭日常生活責任、輕損地震保險、特定事
    故房屋跌價補償保險等項，有中國信託產物保險公司股份有
    限公司113年3月1日中國信託產險字第1132390178號函暨所
    附保險單、申請書等件可佐（見偵卷第51頁、本院卷第221
    至225頁），殊難逕認被告投保家庭綜合保險之目的即為處
    理本案犬隻可能咬人一事，自無以證人吳漢陽之單一證述及
    被告住處有投保家庭綜合保險之客觀事實，率認追逐、咬傷
    證人洪王玉英之犬隻確為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之理。
　㈥綜上，檢察官上開主張雖非全屬無據，然考量證人洪王玉英
    指證內容有上開瑕疵存在，且未能藉由證據調查排除之，復
    參以卷內別無其餘證據足以補強證人洪王玉英指證內容，本
    院認依檢察官所提出之全部證據，尚不足以說服本院形成被
    告確有如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之確信心證，本院自應為有利被
    告之認定。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無從使本院形成
    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從而，被告此部分罪嫌尚屬不能
    證明，揆諸上開法條及判決意旨，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昕庭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郁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莊鎮遠
　　　　　　　　　　　　　　　　　　法　官　曾思薇
　　　　　　　　　　　　　　　　　　法　官  黃郁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廖苹汝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98號
上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岳世


選任辯護人  陳世明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交易字第400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52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經綜合本案全卷證據後，以證人即告訴人洪王玉英所為不利被告郭岳世之指證存有瑕疵，且無其餘證據足以補強證人洪王玉英指證內容之真實性，因認檢察官所提證據，不能證明被告犯過失傷害罪，而對被告為無罪之判決，經核其認事用法、證據之取捨，均已詳為敘明，尚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證人即當日受理案件之員警吳漢陽於原審證述之情與告訴人所述相符，且依證人吳漢陽所證，可認被告辯稱該2犬平時都會以繩索拴住，晚上放風時都會有人在旁看顧一情，顯不足採。又被告於警詢時供稱：其飼養之該2金黃色犬隻曾追逐車輛等語，而證人即漁塭主人涂進得於原審到庭證稱：他去養蝦時，有看過附近有很多野狗，但沒有被野狗咬過等語，參酌犬隻有地域性，若有陌生人侵入其領域，就會被攻擊，可知告訴人是因為侵犯被告所飼養犬隻之領域而被追逐咬傷，而野狗（流浪狗）較無地域概念，故告訴人應是被被告所飼養犬隻咬傷，而非流浪狗。再者，若被告所飼養犬隻確實拴綁在家裡，於告訴人對其請求賠償時，當可明確告知非其犬隻所為，亦不需要請保險員洽談保險理賠一事。末者，告訴人腿部之傷勢嚴重，可見當時犬隻撕咬的力道不小，其牙齒應留有告訴人之肉屑，可採集被告所飼養2隻黃金色犬隻口腔齒縫是否有告訴人之DNA，即可補強告訴人之證述。原審不察，遽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自嫌速斷而有所未洽，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三、經查：
　㈠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蓋告訴人因為與被告常處於對立立場，其證言的證明力自較一般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證人證述薄弱。從而，告訴人雖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縱其指述前後並無瑕疵，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所謂補強證據，參考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自白補強法則的意旨，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而已。當係指除該證言指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仍須因補強證據與待補強之證言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511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告訴人固於警詢時、偵查中及原審均一致指證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等語，惟原判決係綜合告訴人歷次證述，參酌證人吳漢陽於原審所為之證述內容，據以認定告訴人關於咬傷其之犬隻行進路線之證述，前後不一而有瑕疵，經核原判決此部分認定與卷內資料相符，並無任何違誤可指。又告訴人於原審初證稱：有2隻金毛的狗從苦瓜園衝出來把我撲倒，然後咬我，咬完後跑向苦瓜園。路邊有種苦瓜，狗從苦瓜園出來追、咬我之後，我坐在地上眼睜睜看狗又跑回苦瓜園那邊，不知道狗跑去何處，因為附近都是田，所以狗跑去哪裡我看不到等語（見原審卷第266、269至271頁），且依告訴人所提出之本件案發地點照片（見原審卷第125頁），可知告訴人所主張遭犬隻咬傷之本件案發地點距被告住處遠達45公尺，該處並無法直接看見被告住處等情，此應即係告訴人遭犬隻咬傷地點確無法直接看見被告住處，其始會為上開陳述之原因，故堪認告訴人此部分所述應與事實相符，反係告訴人嗣後於原審所證：有看見狗跑到被告房子裡等語（見原審卷第271頁），因與客觀證據有所不合而難以採信，是告訴人就咬傷其之犬隻行進方向之所證，顯然前後有所矛盾，則告訴人所為咬傷其之犬隻跑回被告住處之證述，自難採為對被告不利認定之依據。
　㈢告訴人係經由警員吳漢陽至被告住處所拍攝之本案犬隻照片（見警卷第21頁），而指認其遭照片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然證人吳漢陽於本院證稱：因為告訴人沒有講確切（咬傷她）的狗顏色，但因為我們到被告家中剛好這兩隻狗沒有綁，所以只有拍這兩隻狗等語（見本院卷第145頁），可認警方並未提供任何其他犬隻照片予告訴人指認，實難僅憑單張照片即認告訴人之指認與事實相符，而應予以採信。又證人吳漢陽於本院證稱：我接獲報案後有去被告住處訪查，去訪查的時候被告家的大門是沒有關的，我們車子就開進去，當時本案犬隻沒有繫繩。我們進去裡面的時候本案犬隻有追車子，我們在被告住家外面的時候本案犬隻沒有跑出來，因為被告大門到住家有一段路，所以進去之後本案犬隻才有跟著等語（見本院卷第143、144頁），此等證述內容適足證本案犬隻於員警駕車接近被告住處且未繫繩之狀態下，猶未跑出被告住處門外追車，顯見依本案犬隻之習性縱具有地域性，其領域範圍毋寧是在被告住處門內，則本案犬隻是否真會跑至距被告住處遠達45公尺之處咬傷告訴人，乃大有可疑，自難徒憑告訴人所主張之本件案發地點附近僅有被告一戶人家居住、被告經員警告知告訴人認遭其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後偕同保險公司人員至告訴人住處洽談保險理賠及欲致贈慰問金等情事，即遽認告訴人確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之事實。
　㈣至證人王培堯於本院到庭作證之內容，乃事後陪同告訴人與警方至告訴人所主張之本件案發地點訪查之過程，惟其未於告訴人遭犬隻咬傷時在場，是證人王培堯所證之情自無從補強告訴人指證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之真實性，而縱告訴人在其所主張之本件案發地點曾向警方告知咬傷其之犬隻行進方向，然證人王培堯於本院係證稱：我姑姑（即告訴人）有跟警察說狗是從苦瓜園旁邊的方向進出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52頁），此情核與告訴人於原審初證稱之情相符（見原審卷第266、269至271頁），證人王培堯此部分所證仍無從證實告訴人曾親見咬傷其之犬隻跑回被告住處，及告訴人係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等事實，且因本案並無任何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告訴人所為不利被告指證之真實性，實難徒憑證人王培堯於本院所證之情，而認被告確有為公訴意旨所指之過失傷害犯行。此外，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採集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口腔齒縫是否有告訴人之DNA，即可補強告訴人之證述部分，因告訴人遭犬隻咬傷之日乃係民國112年2月28日，而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於112年5月17日即將本案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檢察官收案後未對本案犬隻為採集告訴人之DNA之偵查作為，案經起訴後始於113年7月16日原審審判期日為上開主張，斯時距案發時已長達近1年半之久，若告訴人真係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經過如此長之時間，客觀上顯然無法自本案犬隻口腔採得告訴人之DNA，此乃公眾週知之事實，故原判決未為無益之調查及說明，並無未盡調查之違法，檢察官此部分上訴意旨所認，殊不足採。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就告訴人是否遭被告所飼養之犬隻咬傷，因告訴人之指證有瑕疵，且欠缺適格之補強證據而無法證明，是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未能使本院之心證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就被告是否為公訴意旨所指之過失傷害犯行，仍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自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審經詳細審理後，認檢察官所提證據，不能證明被告犯過失傷害罪，而對被告為無罪之判決，經核其認事用法、證據之取捨，均已詳為敘明，復經本院補充理由如上，原判決所為認定並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僅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重為爭執，並未提出任何積極事證以證明被告犯罪，所執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昕庭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郁如提起上訴，檢察官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葉文博
　　　　　　　　　　　　　　　　　　　法　官　林家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周青玉
附件：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易字第400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岳世　
選任辯護人　陳世明律師
　　　　　　梁家豪律師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5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岳世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郭岳世在其位於屏東縣○○鄉○○路00號住處飼養犬隻2隻，明知依動物保護法第7條規定，其負有防止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或安寧之法律上義務，且應注意以繩索、鎖鍊拴住管束該犬隻或為之戴上嘴套等防護措施，以防止該犬隻獸性發作時攻擊他人，且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善盡監督管理之責，於民國112年2月28日9時許，未以鎖鍊拴住管束上開犬隻，放任犬隻自由奔走，適有告訴人洪王玉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上開地點旁堤防道路時，遭上開犬隻追逐，以致人車倒地並遭犬隻咬傷，因而受有左膝後側撕裂傷10公分、左膝皮膚缺損併細菌感染4乘以4公分、2乘以2公分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同法第161條第1項明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被害人係被告以外之人，是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本質上固屬證人，然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所為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而有所偏頗，其證明力顯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為免過於偏重被害人之指證，有害於真實發現及被告人權保障，被害人之陳述須無瑕疵可指外，尚須就其他方面調查，有補強證據證明確與事實相符，始得採為被告論罪科刑之基礎。所謂無瑕疵，係指被害人所為不利被告之陳述，與社會上之一般生活經驗或卷附其他客觀事證並無矛盾而言（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667號、112年度台上字第3932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過失傷害犯行，無非係以證人即告訴人洪王玉英於偵查中之證述、警員歷次偵查報告、經被告及告訴人確認之本案犬隻照片、112年4月17日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診斷證明書、告訴人傷勢照片、機車毀損照片及維修估價單、現場照片及google地圖截圖等證據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警察所拍攝之2隻犬隻（下稱本案犬隻）為其所飼養、管理，惟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當日是警察到我家查訪，見到我所飼養之本案犬隻，經我同意後拍攝本案犬隻的照片，但本案犬隻平日白天都有綁繩，因此追逐、咬傷告訴人之犬隻並非我所飼養之本案犬隻等語（見本院卷第84至91頁、第240、264頁）。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檢察官僅以告訴人之指訴遽認告訴人係於屏東縣○○鄉○○路00號旁堤防道路（下稱本案堤防道路）遭犬隻追逐、咬傷，且追逐、咬傷告訴人之犬隻即為警方前往被告住處中拍攝、由被告飼養之本案犬隻，然並無補強證據足以補強告訴人之指訴，從而依據卷內證據無法辨識告訴人係於何處受傷，且本案犬隻平日白天都有綁繩，因此咬傷告訴人的犬隻應為附近之流浪狗等語（見本院卷第84頁、第240至241頁、第265頁、第302至303頁）。
五、經查：
　㈠被告居住於屏東縣○○鄉○○路00號，並飼養本案犬隻，警察於112年2月28日至被告住處查訪，所拍攝之犬隻照片乃本案犬隻等節，為被告所坦認（見本院卷第88至89頁、第265頁），核與證人洪王玉英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證述大致相符，復有本案犬隻照片可參（見警卷第19至21頁）；而告訴人於112年2月28日騎乘機車時，遭犬隻追逐，因而人車倒地並遭犬隻咬傷，致受有左膝後側撕裂傷10公分、左膝皮膚缺損併細菌感染4乘以4公分、2乘以2公分之傷害等事實，業據證人洪王玉英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程序中證述明確，復有上開診斷證明書、傷勢照片、機車毀損照片及維修估價單、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113年2月22日113東安醫字第0162號函及所附就醫紀錄、病歷影本等證據可憑，且為被告及辯護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8至89頁、第265頁），是此部分事實，均首堪認定。是本案所應審究者為：證人洪王玉英是否於本案堤防道路遭犬隻追逐、咬傷？追逐、咬傷證人洪王玉英之犬隻，是否即為本案犬隻？
　㈡證人洪王玉英固曾於偵查及審理程序中均明確指證，但告訴人就其被害經過之指證除須無瑕疵可指外，尚須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確有相當之真實性，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已如前述，是揆諸上開說明，本院即應審究告訴人之指證是否無瑕疵，以及有無其他補強證據足以補強告訴人上開指證之真實性，茲析述如下：
　　⒈證人洪王玉英之指證非全無瑕疵可指：
　　　⑴證人洪王玉英歷次證述如下：
　　　　①於警詢時指稱：當日行經本案堤防道路時，我遭2隻狗追逐，跌倒後被狗咬傷，當晚報案後，經警察查訪後得知咬傷我的2隻狗是被告所飼養，警察提供我指認的照片，就是當天咬我的狗等語（見警卷第23至24頁）；
　　　　②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稱：我確定警察所拍攝之照片中的狗就是當日咬我的2隻狗，他們突然衝出來咬一咬又跑回去被告家，我先去醫院治療，再去報警，我有跟警察說狗就是跑回被告家，我有跟2名警察回去本案堤防道路確認，我跟警察說除了被告家沒有其他住家，因此我可以確定養狗的就是被告家等語（見偵卷第71至72頁）；
　　　　③於偵訊時則證稱：當天我騎經過被告住處附近的道路，被告家的2隻狗衝出來咬我，咬到我趴在地上，那2隻狗跑出來把我咬一咬之後，經過被告家的田地，跑回被告家，因為派出所去拍照說是被告家的狗，且那2隻狗咬完我後，有穿越被告家的田地回到被告家，所以我可以確定咬傷我的狗就是被告家的狗等語（見偵卷第149至150頁）；
　　　　④於本院審理程序時先證稱：當日我做工作，騎車經過本案堤防道路，有2隻金毛的狗從苦瓜園衝出來把我撲倒，然後咬我，咬完再跑向苦瓜園，我坐在地上看著狗又跑回苦瓜園，當日我自行前往就醫，下午才跟孫女一起去警局報案，我有帶警察去當天被狗咬的地方，我因為腳不舒服，就先回去，沒有跟警察一起去找狗，之後警察就自己去拍本案犬隻的照片，並拿他們去被告住處拍本案犬隻的照片給我指認等語（見本院卷第266至270頁），後證稱：我看到狗從苦瓜園跑出來再跑回苦瓜園，我不知道狗跑去何處，我沒有看到狗跑進去被告住處，只看到狗衝進苦瓜園，因為附近都是田，所以狗跑去哪裡我看不到等語（見本院卷第270至271頁），復又證稱：我有跟警察說狗是那間住戶養的，因為魚塭都會養狗，狗又跑回那個方向，狗是魚塭主人的，狗是跑回去被告房子裡，我有看到狗跑進被告住處，苦瓜園過去是一間鐵厝，再過去就是被告住處我有看到狗經過苦瓜園，跑進被告住處等語（見本院卷第266至272頁）。
　　　⑵是綜觀證人洪王玉英之上開證述，可知：
　　　　①關於本案案發地點位於何處一節，證人洪王玉英於歷次詢問、訊問程序中均證稱：我在112年2月28日9時許行經本案堤防道路，突遭2隻犬隻追逐，因而人車倒地，並遭2隻犬隻咬傷等語，堪認證人洪王玉英就此節之證述尚屬一致，但並無任何證據可資補強。
　　　　②關於證人洪王玉英有無見及本案犬隻之完整行進路線一節，證人洪王玉英之證述前後不一，顯有瑕疵可指：
　　　　　❶證人洪王玉英於本院審理時關於有無親見犬隻完整行向一節，先證稱：我有看到狗從苦瓜園衝出、再跑回苦瓜園等語，並未敘及有無見到犬隻跑回被告住處，反而明確證稱：因為附近都是田地而無法看清楚犬隻實際上移動到何處等語，其後竟又證稱：我有看到田地後方有鐵厝、再過去就是被告住處，我有看到狗跑進被告住處，並稱有向警察表示狗是被告住處所養等語，可見證人洪王玉英對於有無親見犬隻之完整行進路線一節供述不一，且關於有無告知警方伊認為犬隻為何人所飼養一節，核與證人即承辦警員吳漢陽證述：當日陪告訴人返回本案堤防道路時，告訴人沒有說狗的方向，我跟同事並不知道狗的來向或去向等語及本案偵查過程不符（見本院卷第280、35頁、警卷第5頁、偵卷第25、165頁），顯見告訴人上開指證有誇大、渲染之情，且與證人吳漢陽之證述相悖，足見證人洪王玉英此部分指證，已難遽信。
　　　　　❷且參以證人洪王玉英歷次供述可知，證人洪王玉英並未於第1次製作警詢筆錄時，即向承辦警員敘明有親見犬隻之來去方向或與被告住處有何關聯，而係經由承辦警員至本案堤防道路查訪，並經同行警員執行其他職務之經驗而決定查訪被告住處，此情並據證人吳漢陽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當日陪告訴人返回本案堤防道路時，告訴人沒有說狗的方向，我跟同事並不知道狗的來向或去向，當時因同行同事之前有協助衛生局執行covid-19相關業務，所以有印象附近某1戶人家有養狗，所以我跟同事才依據同事之前的經驗跟記憶找到被告住處，告訴人並沒有說明狗的方向，我們當時不知道狗是從哪裡出來從哪裡回去等語甚明（見本院卷第280頁）。且若證人洪王玉英確如其於本院審理期日所證有親見犬隻跑回被告住處一事，則證人洪王玉英於帶同警方至本案堤防道路後，本可直接指明咬傷伊之犬隻跑進被告住處，然不論是依據證人洪王玉英於警詢時之指訴、或承辦警員當庭所證：告訴人不曾告知犬隻之去向等語、抑或是依偵查報告內容與承辦警員當庭證述上開查獲被告住處有飼養犬隻之經過，均可認證人洪王玉英應不曾於警詢中向警方表示犬隻之來去方向，而是待警方於被告住處拍攝到本案犬隻照片後，方為上開指證，足見證人洪王玉英此部分之指訴，非無疑義。
　　　　　❸另證人洪王玉英雖指認警察當日查訪所拍攝照片中之本案犬隻即為咬傷伊之犬隻等語。然考量證人洪王玉英敘述追逐、咬傷伊之犬隻特徵時均僅稱：狗是金黃色、是金毛的等語（見偵卷第150頁、本院卷第266頁），並無指出其他具識別性之特徵，則證人洪王玉英是否確能記憶、辨識追逐、咬傷其之犬隻，已屬有疑；且而觀諸本案犬隻之照片，可知本案犬隻之體型、毛色等項，並無足以使首次行經該處且突遭犬隻追逐、咬傷之證人洪王玉英得以一眼辨認之重大特徵，反而與辯護人所提出本案堤防道路旁之流浪犬隻均有相當程度之相似性，此有本案堤防道路旁流浪犬隻照片可參（見偵卷第105至129頁），益徵證人洪王玉英能否於遭犬隻追逐、咬傷而驚慌之際，識別該等犬隻之外型、樣貌，進一步於前往就醫、報警、返回本案堤防道路，經警偵查後仍能準確辨識犬隻，要非無疑；再者，參以檢察官提示上開流浪犬隻照片，向證人洪王玉英確認照片中之犬隻是否為追逐、咬傷其之犬隻時，證人洪王玉英先陳稱：咬我的狗是金黃色的，被證1-1第3頁的那隻比較像，其他隻不是等語，復經檢察官持本案犬隻照片向證人洪王玉英確認是否為追逐、咬傷伊之犬隻後，證人洪王玉英則稱：是，照片中2隻都是咬我的狗等語，而於檢察官訊問「你認為這兩隻與你剛剛指認的被證1-1的第3頁的犬隻是相同？」時，證人洪王玉英則稱：我覺得剛剛被證1-1的第3頁長得有像追我、咬我的狗，但經查看警員拍攝、被告住處犬隻之照片，我確定這2隻確實是咬傷我的犬隻等語亦明（見偵卷第149至150頁），足徵即使從證人洪王玉英之眼光以觀，本案犬隻之外型與辯護人所提出本案堤防道路附近流浪犬隻之外型，實難以區辨，故證人洪王玉英指證警方提示照片中之本案犬隻即為追逐、咬傷伊之犬隻等語，自有可疑。
　　⒉本案除證人洪王玉英上開證述外，尚無其他直接或間接證據足以補強證人洪王玉英上開指證之真實性：
　　　⑴證人洪王玉英雖就其被害經過指證歷歷，然此僅為證人洪王玉英之單一指訴，此情並據證人洪王玉英陳稱：我說我在本案堤防道路被本案犬隻咬到的過程，現場沒有其他看到，只有我自己而已等語甚明（見本院卷第268頁），且查卷內並無事故發生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現場跡證或目擊證人證詞等證據可佐，已可證本案確無客觀證據或其他證人之證詞可佐證證人洪王玉英證詞之真實性，是關於證人洪王玉英指訴其於本案堤防道路遭本案犬隻追逐、咬傷等節，尚乏其他直接或間接證據可證明足以補強之。
　　　⑵而證人吳漢陽雖係於本案堤防道路旁之被告住處查獲本案犬隻，並拍攝本案犬隻照片，然偵查機關係參酌證人洪王玉英指訴方前往本案堤防道路進一步查訪，亦即警員顯係立基於證人洪王玉英上開對於案發地點等指證內容而為偵查，並非警員親眼所見，可見證人吳漢陽對於證人洪王玉英之被害地點或過程、是否為本案犬隻所侵害等證述，實屬與證人洪王玉英指訴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自不足以作為補強證人洪王玉英此部分指證之補強證據，足見關於本案案發經過，實僅有證人洪王玉英單一指訴，別無其他客觀證據補強之。
　㈢而被告雖曾於警詢時自承本案犬隻有追逐車輛之經驗（見警卷第10頁），且被告所辯本案犬隻除了放風時都有繫繩，放風時亦有人在旁看管一節，核與證人吳漢陽證述：當日到被告住處時，就看到2隻狗沒有綁繩等語、證人即被告之子郭爵銘證述：我們住處對面有一個工廠，當日我跟我太太都在外面，就是在工廠那一側，因為有聽到狗在叫，我就順勢從工廠那側走出來，當時警察坐在警車上等語不符（見本院卷第274至275頁、第292至293頁），足見被告所辯，確屬有疑。惟此至多僅足證本案犬隻未於平日白天全程繫繩，於無法排除本案堤防道路尚有其他犬隻之情況下（詳後述），自無從遽以推認本案犬隻即為追逐、咬傷證人洪王玉英之犬隻；再者，本案堤防道路位於屏東縣崁頂鄉，周圍有住家、工廠、魚塭、田地等，屬屏東縣鄉野道路，有本案堤防道路周圍照片可憑（見偵卷第87至93頁、本院卷第121至125頁），而我國鄉野田間有流浪犬徘徊、或有其他飼主未將飼養之犬隻繫繩或圈養，而使犬隻在道路任意遊蕩本非罕見，此情並有辯護人至本案堤防道路週邊所拍攝之流浪犬隻照片可參（見偵卷第105至129頁），核與證人吳漢陽證稱：本案堤防道路地處偏僻，可能會有其他的狗，但我去查訪時沒看到，其他時間會不會出現我不確定，我查訪時並沒有去拜訪魚塭或工廠，我也不知道狗有沒有可能在蓮霧園、苦瓜園裡面休息而沒有跑出來等語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276至281頁），並經證人即魚塭承租人涂進得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述：我養蝦的地方就在被告住處隔壁，我通常是16時至15時去餵蝦，偶爾會早上去，每天去1至2次，我在那裡養蝦養10年了，我知道被告家有養2隻狗，會綁在樹下，1隻是虎斑、1隻是咖啡色的，應該是照片中的狗沒錯，被告會把狗綁在樹下，那個地方很多野狗，工廠外面道路比較多野狗，圳溝旁邊也會有野狗，我不確定附近的工廠有沒有養狗，那個工廠好像沒人管理，但附近很多野狗，從本案堤防道路到要進被告住處的路上常見很多野狗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283至288頁），足見實難排除本案堤防道路有其他毛色、體型與本案犬隻相似之犬隻存在、行動之可能性。是即便被告於證人洪王玉英行經本案堤防道路時，確未將本案犬隻繫繩，亦無法證明本案犬隻即為追逐、咬傷證人洪王玉英之犬隻。
　㈣另被告雖於第1次警詢時，曾答稱「從頭到尾我不知道我的狗咬到人，也不知道咬到誰」等語（見警卷第10頁），惟被告亦有於警察詢問「根據被害人洪王玉英筆錄稱你有親自向她坦承咬傷她的兩隻狗是你所飼養並管理的，是否屬實」時，明確答稱「不屬實」（見警卷第11頁），足見被告並未就所涉過失傷害犯嫌坦認犯罪；而被告雖曾致贈紅包且與證人洪王玉英試行調解，然被告既然主張：我沒有承認我家的狗咬到人，我是怕走法院很麻煩等語（見本院卷第87頁），而衡以一般人遇此情形，或認主張其為被害人之人所受傷勢並不嚴重，或為免訟爭，並期就雙方間發生爭議之法律關係能快速平息紛爭，故未就對方主張事項爭執或否認，並不排斥進行調解等可能處理之情形，尚非不能想像，然該等處理過程，究係承認對方之主張，抑或僅為盡速弭平紛爭、解決兩造間之爭議，而未再詳予論究雙方法律關係，亦屬有疑，自亦不足以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㈤末以證人吳漢陽雖於本院審理程序時先證稱：被告說他的狗有咬過人，所以有幫狗保險等語，然證人吳漢陽後改證稱：我記得被告說他們家的狗有保險，如果有咬到人的話，可以用保險去處理等語，復證稱：我記得被告好像說他的狗有咬過人，所以他的狗有保險，如果對方是被他的狗咬，他可以用保險處理這件事，我不確定被告是否有講過因為他的狗曾經咬過人，所以有保險這句話等語（見本院卷第277至279頁），足見證人吳漢陽之證詞有前後不一致之情形，況且關於本案犬隻有無咬過人、被告是否因此投保保險等節，除證人吳漢陽之證述外，別無其他證據補強之，本難遽採；且參酌被告住處所投保之險種乃家庭綜合保險，保險承保項目包含家庭財物損害、家庭日常生活責任、輕損地震保險、特定事故房屋跌價補償保險等項，有中國信託產物保險公司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1日中國信託產險字第1132390178號函暨所附保險單、申請書等件可佐（見偵卷第51頁、本院卷第221至225頁），殊難逕認被告投保家庭綜合保險之目的即為處理本案犬隻可能咬人一事，自無以證人吳漢陽之單一證述及被告住處有投保家庭綜合保險之客觀事實，率認追逐、咬傷證人洪王玉英之犬隻確為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之理。
　㈥綜上，檢察官上開主張雖非全屬無據，然考量證人洪王玉英指證內容有上開瑕疵存在，且未能藉由證據調查排除之，復參以卷內別無其餘證據足以補強證人洪王玉英指證內容，本院認依檢察官所提出之全部證據，尚不足以說服本院形成被告確有如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之確信心證，本院自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無從使本院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從而，被告此部分罪嫌尚屬不能證明，揆諸上開法條及判決意旨，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昕庭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郁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莊鎮遠
　　　　　　　　　　　　　　　　　　法　官　曾思薇
　　　　　　　　　　　　　　　　　　法　官  黃郁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廖苹汝　　　　　　　　　　　　　　　　　　　　　　　　　　　　　　　　　　　　　　



